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民著訴字第68號

原      告  吳青峰 

                    

            史俊威 

            謝馨儀 

            何景揚 

            龔鈺祺 

            劉家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被      告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暐哲 

訴訟代理人  張志朋律師

            林佳瑩律師

            林姿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吳青峰新臺幣526萬9,519元，及其中新臺幣

162萬2,418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

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

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史俊威新臺幣369萬2,703元，及其中新臺幣

4萬5,602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

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

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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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應給付原告謝馨儀新臺幣364萬7,947元，及其中新臺幣

873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

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

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何景揚新臺幣364萬7,449元，及其中新臺幣

348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

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

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龔鈺祺新臺幣364萬9,468元，及其中新臺幣

2,367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

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

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六、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凱新臺幣364萬7,887元，及其中新臺幣

786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

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

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原告吳青峰負擔百分之20，由原告史俊威、謝馨

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各負擔百分之10，餘由被告負

擔。

九、本判決第1至6項所命給付，於原告分別以如附表四「擔保金

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

以如附表四「反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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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

前之規定，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之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係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前即112年3月7日繫屬於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此有原告民事起訴狀上收狀章1枚在卷可佐（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智字第10號卷【下稱北院卷】卷一

第11頁），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90年間合組「蘇打綠」樂團，其後原告分別於93年4

月27日、96年12月6日與林暐哲經營之林暐哲音樂社簽署經

紀合約及經紀續約（原證1-1、1-2，北院卷一第27頁至第34

頁，下稱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唱片合約及唱片續約（原

證2-1、2-2，北院卷一第35頁至第40頁，下稱系爭唱片合約

及續約）。另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亦分別於97年10月1日與

林暐哲音樂社簽署詞曲版權授權合約（原證3，北院卷一第4

1頁至第45頁；原證4，北院卷一第47頁至第51頁，下稱原告

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原告謝馨儀、何景揚、

龔鈺祺、劉家凱雖未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詞曲版權授權之書

面契約，惟亦有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相同

條件之口頭約定（下稱詞曲授權約定）。嗣後林暐哲音樂社

於99年10月13日辦理歇業登記，由被告承繼上開合約之權利

與義務。

  ㈡其後兩造間合作關係及合約均終止，惟被告尚有下列款項尚

未給付予原告：

　⒈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被告於105年5月1日與環球音樂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

球音樂公司）簽署「環球音樂專屬出版商合約書」（原證

6，北院卷一第69頁至第71頁，下稱環球音樂合約），將被

告擁有之專屬詞曲作者於前開合約期間首度公開發表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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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被告所享有權利之其他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環球音

樂公司。環球音樂公司並依約給付107年7月至12月之版稅收

入新臺幣（下同）167萬2,393.93元予被告，而依原告吳青

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及原告謝馨儀、何景

揚、龔鈺祺、劉家凱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原告應可分

得如附表一甲欄所示之版稅收入（元以下四捨五入），被告

迄未依約給付，爰先位聲明依前開合約約定，及備位聲明依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予原告如附表一甲

欄所示款項。

　⒉乙、積欠「再遇見」世界巡迴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被告為辦理104年度「再遇見」世界巡迴演唱會（下稱「再

遇見」演唱會），曾以林暐哲設立並擔任負責人之薩摩亞商

Hourly Development Group Inc.（下稱Hourly公司）與新

加坡商IMC Group Holding Pte Ltd（下稱IMC公司）於104

年1月8日簽署「合約書」（原證9，北院卷一第155頁至第16

4頁，下稱「再遇見」演唱會合約），由Hourly公司安排原

告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IMC公司則應支付藝人酬勞

及節目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原告遂依被告指示

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原訂全球25場，後實際演出21

場）。Hourly公司應為被告手足之延伸，依系爭經紀合約第

4.1條及第4.3條約定，被告應將「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酬

勞所得即人民幣○○○○○○元，依實收淨額○○結算支付

予原告，而共應支付原告○○○○○○○元（計算式：○○

○○○○○○○○○○○○○○○元，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

之匯率為1：4.5計），然原告迄今實際上合計僅收到○○○

元之演出酬勞（原告各自收取之酬勞數額如北院卷一第175

頁附表1所示），則被告仍積欠原告每人○○○○○○元

【計算式：○○○○○○○○○○○○○○○○○○○○

元】未給付，原告自得依系爭經紀合約之約定（先位聲

明），及備位聲明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

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演出酬勞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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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被告自102年11月11日起陸續與如附表二各編號「甲方」欄

所示之中國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騰訊音樂娛樂（珠海）有限公司（以下合稱

騰訊集團）簽訂7份合作協議（詳見附表二，以下合稱騰訊

協議），由被告將原告參與錄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及詞

曲著作等，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依騰訊協議約定，

被告業已收取人民幣○○○○○元之預付授權金（各協議所

收取之金額詳如附表二「預付款」欄所示，以人民幣兌新臺

幣匯率為1：4.5折算，折合臺幣為○○○○○○○○元）。

又依附表二編號6、7所示騰訊協議第4條之約定，被告所領

取之預付款中，錄音著作（含視聽著作）與音樂著作之拆分

比例分別為○○○，足認被告所收取之預付款中，錄音著作

（含視聽著作）部分為○○○○○○○○元、音樂著作部分

為○○○○○○元，則被告分別應給付原告之版稅數額及計

算方式如下：

　⑴視聽及錄音著作版稅部分：

　　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視聽及

錄音著作部分預付款之○○○○○○○○○○元（計算式：

○○○○○○○○○○○○○○元)。又系爭唱片合約就原

告應得之酬勞並無特別約定，爰依民法第271條之規定認原

告應平均分受之，則被告應給付原告每人○○○○○元【計

算式：○○○○○○○○○○○○○元，見附表一丙（a）

欄】。

　⑵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①原告得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收益分

配約定，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

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將收取之詞曲著作預付款之○○

分配予原告，即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丙（b）欄所示版

稅；惟若被告否認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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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存有詞曲授權約定，則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而為主

張。

　②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部分，該協議有效期間係自107年7

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惟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

已於107年12月31日合意終止，故自108年1月1日起，被告未

經著作權人即原告吳青峰之同意，將原告吳青峰創作之詞曲

授權予騰訊集團利用，已侵害原告吳青峰之著作財產權，原

告吳青峰應得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負

損害賠償責任，然因原告吳青峰不易證明實際損害額，爰依

同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法院酌定如附表一丙（c）欄所示損

害賠償額。

　⒋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⑴原告錄製演出之「我賴你」單曲，由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

發行，被告並與環球國際唱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球唱片

公司）簽署經銷合約書（原證12，北院卷一第321頁至第330

頁，下稱「我賴你」經銷合約），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

「我賴你」單曲。依該合約第3條第1項、第5條第3項約定，

環球唱片公司經銷「我賴你」單曲，就數位發行部分，被告

可獲取收入之○○，就實體專輯部分，被告可獲得收入○

○。而環球唱片公司一共銷售了○○○○張實體專輯，每張

批發價為○○○元，合計銷售收入為○○○○元（計算式：

○○○○○○○○○○○○○○○○元），被告可獲得前開

收入之○○即194萬8,685元（計算式：○○○○○○○○○

　　○○○○○元）。

　⑵兩造間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3年底屆期，其後雖未簽

立書面續約，惟兩造間均依過去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之條件

繼續履行。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原告共可分得前開

「我賴你」單曲銷售收入之○○即19萬4,869元（計算式：

○○○○○○○○○○○○○元），又系爭唱片合約就原告

應得之酬勞並無特別約定，應認為平均分受之。則被告就此

部分應給付原告每人3萬2,478元（計算式：19萬4,869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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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78元，如附表一丁欄所示）。然被告迄今並未給付，原

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先位聲明請求被告依約

給付原告每人3萬2,478元；若認系爭唱片合約業經終止，則

備位聲明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而為請求。

　㈢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被告本即有將106年、107年間之版

稅收入給付予原告之義務，被告以此主張抵銷，顯屬無據。

　㈣綜上，爰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吳青峰

3,963萬5,617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之金額分別自附

表一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史俊威2,112萬5,579元，及就附表一

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

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謝馨儀1,789

萬9,128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

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⒋被告應給付原告何景揚1,788萬7,395元，及就附表一所示

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

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⒌被告應給付原告龔鈺祺1,971

萬3,865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

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⒍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凱1,809萬248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

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等語。

二、被告則以下開情詞資為抗辯：

　㈠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被告前曾與原告吳青峰就詞曲版權授權合約究竟應於何時終

止等爭議涉訟，是以被告暫未分配107年度下半年的版稅。

　㈡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⒈「再遇見」演唱會係由Hourly公司委請IMC公司辦理，本件

兩造當事人均非「再遇見」演唱會合約之契約主體，Hou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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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亦非被告手足之延伸，基於債之相對性法律原則，原告

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該演唱會之演出報酬。

　⒉兩造間就「商演」與「演唱會」二種表演活動型態有不同之

演出酬勞約定：就「演唱會」部分，兩造合作多年來，原告

均係領取定額唱酬，原告多年來收受被告提供之經紀收入明

細表，均未曾提出質疑，並於106年休團前亦已簽署同意書

（被證12，北院卷一第467頁至第477頁)，表明對被告給付

之總經紀收入無異議，則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可認原

告已默示同意採取定額唱酬。而被告業已給付「再遇見」演

唱會之演出報酬，原告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及第4.3條約

定請求被告給付演出報酬，自屬無據。

　⒊IMC公司並未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將款項支付予Hourly

公司，Hourly公司最終僅透過與IMC公司間訴訟回收半數，H

ourly公司自行承擔其餘成本費用及損失，故Hourly公司並

未獲有利益。　

  ㈢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⒈視聽、錄音著作之版稅部分：

　⑴被告將視聽、錄音著作獨家授權予環球唱片公司，且已將環

球唱片公司所給付海外地區（含中國）之版稅收入分配予原

告，原告無從再請求被告給付視聽、錄音著作版稅。

　⑵騰訊集團係為確保獨家上架，除給付錄音著作版稅給環球唱

片公司外，另與被告簽訂騰訊協議，以預付方式給付獨家權

利金，該獨家權利金並非版稅。縱認為該獨家權利金是版

稅，因系爭唱片合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故被告無給

付錄音著作版稅之義務。

  ⒉詞曲著作之版稅部分：

　  騰訊協議之授權標的並未包括詞曲著作，故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詞曲著作版稅，並無理由；另被告並無重製或公開傳輸原

告吳青峰之詞曲著作之行為，且原告吳青峰之請求亦已罹於

2年消滅時效，故原告吳青峰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之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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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兩造間之系爭唱片合約業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

止後被告即無給付錄音著作版稅之義務。

  ㈤抵銷部分：

　  原告自106年起至108年間休團，原告休團期間，被告原認可

延續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故將106年與107年上半年唱片版

稅收入給付予原告，然其後兩造確認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

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則被告先前給付予原告之106年與10

7年1月至6月之唱片版稅（原告每人共領得○○○元），即

自始欠缺法律上原因，被告應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原

告返還溢領之上開唱片版稅收入，故被告就此主張抵銷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⒉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34頁至第136頁，並依本院論

述妥適調整文句）：

  ㈠原告自90年起組成「蘇打綠」樂團；林暐哲音樂社於89年3

月10日設立，於99年10月13日辦理歇業登記，林暐哲音樂社

於辦理歇業登記後，係由被告依據當事人變更之法律關係，

承繼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間下開合約之權利與義務。

  ㈡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訂系爭經紀合約，由林

暐哲音樂社擔任原告之經紀人；原告吳青峰、史俊威、謝馨

儀、龔鈺祺4人於96年12月6日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系爭經紀

續約，前開經紀續約於103年12月31日期滿，期滿後兩造並

未另行簽訂經紀合約。

  ㈢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訂系爭唱片合約；96年1

2月6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龔鈺祺簽訂系

爭唱片續約，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期間至105年12月31日終

止。

  ㈣97年間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簽署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

權合約，前開合約於期滿後未經反對而自動延長，至107年1

2月31日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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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97年間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史俊威簽署原告史俊威之詞曲授

權合約，前開合約於期滿後未經反對而自動延長，至108年1

2月31日終止。

  ㈥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與環球音樂公司於105年5月1日簽署環球音樂合約，就

被告所擁有之專屬詞曲作者公開發表之音樂著作及被告所有

之音樂著作，授權環球音樂公司行使著作權，專屬授權期間

至110年12月31日止。

  ⒉就107年7月至12月間原告之詞曲著作版稅部分，環球音樂公

司已依環球音樂合約給付167萬2,393.93元予被告，被告未

將此部分版稅給付予原告。

  ㈦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⒈104年1月8日IMC公司與Hourly公司簽訂「再遇見」演唱會合

約。

  ⒉原告依被告之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共計演出21

場次（原告史俊威僅參與18場次）。IMC公司並支付藝人酬

勞及節目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予Hourly公司。

  ⒊原告就前開「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業已分別收取如北院

卷一第175頁附表1所示酬勞。

  ㈧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被告自102年11月11日起，陸續與騰訊集團簽訂如附表二所

示協議，將原告參與錄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之著作權授

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　

  ㈨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發行原告所錄製之「我賴你」單曲，

並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發行該單曲，依約

被告可獲得該單曲數位發行部分○○之收入，以及實體專輯

部分○○之收入，實體單曲通路上架日期為106年1月16日。

  ⒉環球唱片公司就105年12月25日至106年12月24日經銷代理實

體及數位「我賴你」單曲，所應支付被告之金額實體收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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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元、數位收入部分為○○○○元，且已支付

予被告。

  ㈩抵銷部分：

    原告業已領得如本院卷一第243頁所示106年1月至107年6月

間之唱片版稅（106年度之版稅收入為原告每人○○○○

元，107年度之版稅收入為原告每人○○○○元，合計原告

每人領得○○○○○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合作關係均終止後，被告仍有如附表一

各欄所示版稅收入及演出酬勞並未給付予原告等語，被告則

以前開情詞置辯，並就106年1月至107年6月間已給付予原告

之唱片版稅主張抵銷云云，茲就原告之請求分別敘述如下：

　㈠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於105年5月1日與環球音樂公司簽署環球音樂合約，將

原告於前開合約期間之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環球音樂公司於

全世界各地區行使著作權等相關權利。其後環球音樂公司已

依約給付107年7月至12月之版稅收入167萬2,393.93元予被

告（不含被告所應分得之11萬600.71元），其中原告所應分

得之收入分別如附表一甲欄所示（元以下四捨五入）等情，

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21頁民事陳報狀），並有環

球音樂合約影本（北院卷一第69頁至第71頁）、113年4月23

日環球音樂公司回函及所檢附發票、匯款資料（本院卷一第

172頁至第178頁）在卷可佐，則被告確實已收受前開版稅收

入乙情，應堪認定。

　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　

　⑴就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部分：

　　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約定：乙方

（即被告）因行使本合約著作專屬授權事宜所收取之使用報

酬，應按乙方實際利潤之淨額分配，按下列比例支付權利金

予甲方（即原告吳青峰、史俊威），此有前開詞曲授權合約

可佐，被告又自承尚未將前開環球音樂公司所給付之版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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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配予原告吳青峰、史俊威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

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主張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

示版稅收入，自屬有據。

　⑵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部分：

　①按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前段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

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

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旨在揭示著作財產權授權

利用之契約自由原則。著作財產權人基於私法自治，本得以

私權契約就其享有之著作財產權，依所欲授權之範圍，自行

締結契約，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且該授權契約為非要式契

約，除另有約定外，無須踐行一定方式，得以口頭、明示或

默示為之。若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所授與之權利範圍發生爭

議，則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推究有無默示合意存在，並尋

繹授權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

  ②本件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主張依渠等與被

告間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前開版稅收入等語，被告

雖否認其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存有口

頭之詞曲授權約定等語（本院卷二第29頁），然被告亦自

承：對於其係依雙方慣例給付詞曲版稅乙節沒有意見等語

（本院卷二第29頁），顯見被告業已自承與原告謝馨儀、何

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就詞曲著作之授權有默示合意存

在，揆諸前開說明，即足認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

劉家凱與被告間應有默示之詞曲著作授權契約存在，則原告

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主張依渠等與被告間之詞

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即

屬有據。

　⒊至被告雖辯稱：當初係因被告與原告吳青峰因原告吳青峰之

詞曲授權合約終止時點發生爭議，故被告暫未將前開版稅收

入給付予原告云云。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

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縱被告與原告吳青峰間該時因合約是否及何時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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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問題產生爭議，惟此與被告依約所應負之版稅收入給付

義務間，難認具對待給付關係，被告自無從以此為由主張同

時履行抗辯，並據此作為拒絕將前開版稅給付予原告之理

由，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憑採。

　㈡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原告主張渠等依被告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渠等

之演出酬勞應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計算，

被告僅給付部分演出酬勞，故應再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

酬勞予原告云云，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置辯，是就此部分所應

審酌者為：⒈原告得否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向

被告請求演出酬勞？若可，利息起算日為何日？⒉若否，原

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前開演出酬勞之

不當得利，有無理由？若可，金額為何？茲分別敘述如下：

　⒈系爭經紀合約之合約期間為93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6日

止，嗣被告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謝馨儀、龔鈺祺簽署系

爭經紀續約，將系爭經紀合約期間延長至103年12月31日

止，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並有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

在卷可佐；又系爭經紀合約第13.1條約定，本合約期滿時，

乙方（即原告）同意甲方（即被告）有優先與乙方訂定新約

之權利。倘有任一方欲於約滿之日增（減）修改續約內容或

終止合作關係，需於約滿前2個月內提出，以便行政作業，

否則雙方視同自動續約，亦有系爭經紀合約可佐，而被告於

104年間仍為原告經紀「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原告亦依

被告指示提供該演唱會演出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

告何景揚、劉家凱雖未與被告簽署系爭經紀續約，然兩造於

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期滿前均未提出終止合作關係，且期滿

後亦繼續依循相同合作，則雖兩造並未再簽訂任何經紀合

約，惟依前開約定，系爭經紀合約已視為自動續約，是104

年「再遇見」演唱會演出期間，兩造間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

仍未終止，首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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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原告無從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

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酬勞：

　  原告主張Hourly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亦為林暐哲，是Hourly公

司為被告手足之延伸，故應以IMC公司依「再遇見」演唱會

合約應支付予Hourly公司之報酬及製作費用共人民幣○○○

元計算被告之所得，再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

定，由被告將前開所得之○○支付予原告云云。查：系爭經

紀合約第4.1條約定：除本合約第2.2條所約定之有聲與視聽

出版物及2.3音樂著作之外，所有經甲方（即被告）為乙方

（即原告）經紀之各項演出酬勞所得，應按甲方「已實收之

收入」的○○支付予乙方，此有系爭經紀合約在卷可佐（北

院卷一第28頁），然原告就被告是否已因「再遇見」演唱會

之演出而有實收收入，及收入之金額為何等情，並未舉證以

實其說，且原告雖主張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第四章約

定，IMC公司有給付該演唱會之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予H

ourly公司之義務，Hourly公司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同一

人，該公司應為被告手足之延伸，故應依Hourly公司之收入

計算被告之所得云云，惟縱堪認該2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相

同，該2公司仍係不同之法人格，且原告就被告與Hourly公

司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是否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等情，均未舉

證以實其說，即無從將Hourly公司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

可請求IMC公司支付之報酬，視為被告之實收收入，故原告

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

一乙欄所示報酬，即屬無據。

　⒊原告無從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

所示演出酬勞：　

　　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

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

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民

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備位主張被告既否認係由其舉辦

「再遇見」演唱會，則被告受有「再遇見」演唱會收入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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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顯然無法律上原因，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云

云。然被告與Hourly公司並非同一法人格，且原告就被告與

Hourly公司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是否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等

情，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業如前述，且被告亦陳稱Hourly公

司舉辦「再遇見」演唱會，因IMC公司積欠款項而虧損等

語，原告復未就被告是否因舉辦「再遇見」演唱會而自Hour

ly公司獲有利益，及該利益之數額為何等情舉證以實其說，

業如前述，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如附

表一乙欄所示演出報酬之利益，亦無理由。

　⒋綜上，原告先位主張依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之法律關係，及

備位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

演出報酬，均難認有理由。至原告雖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

6年度重訴字第209號民事判決中理由曾提及「蘇打綠」樂團

為Hourly公司旗下藝人，故請求調閱該民事事件全卷以確認

被告與Hourly公司是否有關云云（本院卷一第87頁至第88

頁），然原告並未具體指明所欲調閱之證據內容，及與待證

事實間關連，自難認有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㈢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與騰訊集團簽署騰訊協議，將原告於系爭唱片

合約及續約期間內所錄製之錄音及視聽著作，及原告所創作

之詞曲著作均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被告自應依約給

付視聽、錄音著作及詞曲著作之版稅收入等語，被告固自承

確有簽署騰訊協議及依該等協議收受如附表二所示預付款等

情（本院卷二第135頁、第178頁、本院卷三第8頁），然以

前開情詞置辯，就此部分所應審酌者為：如附表二所示協議

授權之著作範圍為何？是否包含錄音、視聽著作及詞曲著

作？附表二所示預付款性質是否係版稅收入？原告得否依系

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

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之詞曲授權約定，請

求被告給付版稅收入？若可，數額為何？茲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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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授權之著作範圍應不包含詞

曲著作：　

　  按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如下：�音樂著

作：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樂著作；�視聽著作：包括

電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

設備表現系列影像，不論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

物上之著作；�錄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

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

聲音不屬之，內政部公告之「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

作內容例示」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視聽著作，音樂著

作、錄音著作本屬不同之著作類型，各種著作之著作權人均

各別享有獨立之著作權；次按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

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

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末按解釋契約，應於文

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

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

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

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

件原告主張騰訊協議授權之標的範圍除錄音、視聽著作外，

尚包含詞曲著作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就此乃涉及對騰訊

協議內容之解釋，自應依民法第98條規定，並參酌上開最高

法院實務見解，以探究當事人締約之真意，而為適當之解

釋。茲分別敘述如下：　　

  ⑴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第1條「合作內容」約定：1.乙方（即

被告）將享有著作權和鄰接的電影影片「○○○○○○○」

之信息網絡傳播權獨家互聯網授權給甲方，此有該協議在卷

可佐，足認此份協議係針對視聽著作加以授權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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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2、3所示協議之第2.5.1條、附表二編號4所示協

議之2.6.1條、附表二編號6所示協議之2.7.1條、附表二編

號7所示協議之2.8.1條均約定：在本協議簽訂之日起5個工

作日內，乙方（即被告）應向甲方提供加蓋乙方公章的授權

內容清單（具體內容格式詳見附件一），內容應當包含清單

提供之日乙方已經享有/管理版權的及藝人已經產生的全部

音樂作品、錄音/錄像制品和MV作品及其他相關資料（全歌

庫），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足認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

示協議之授權內容，應以該等協議之附件一內容為準；又附

表二編號2所示協議之附件一明確記載：「獨佔錄音製品授

權內容清單」等文字；且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

附件一中，「錄音製作者權利比例」及「MV著作權比例」均

載明「100%」，至於詞曲部分僅記載「作者」而未列出授權

比例等情，亦有前開協議之附件一在卷可佐，則被告所稱前

開協議中附件一所示清單，係條列授權之錄音著作內容，之

所以列出詞曲作者，僅是供特定曲目之用等語，應屬可採，

足認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均係錄音著

作或視聽著作。

　⑶綜上，由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約定或附件內

容，已堪認該等協議授權之標的均係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

尚不包含詞曲著作，原告主張騰訊協議授權範圍包含詞曲著

作云云，尚難憑採。另附表二編號5所示協議部分，因原告

並未請求分配騰訊集團依此協議支付予被告之款項（本院卷

一第18頁至第19頁），即無予以說明之必要，併予敘明。至

原告雖主張：依附表二編號6所示騰訊協議第4條約定：費用

計算：本協議項下，騰訊向乙方（即被告）應實際支付的費

用以第4條費用支付條款為準。其中乙方分成比例是指如乙

方享有完整著作權和鄰接權（即我國法律規定之錄音著作

權）的授權作品乙方分成比例合計為○○，其中，包含詞曲

分成比例共為○○，鄰接權分成比例為○○等內容，顯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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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授權予騰訊集團之著作，包含音樂著作云云，然觀諸騰訊

協議條文內容，顯然廣泛規範所有將著作授權予騰訊集團之

相關合作方式，而屬定型化契約之一般條款，惟實際授權內

容應仍以各該協議所特定之內容及附件為準，原告前開主

張，尚難憑採。

　⒉騰訊集團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給付予被告之預

付款，均屬版權使用費，理由如下：

　⑴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部分：

　　該協議第2條約定：雙方權利與義務：1.甲方權利與義務：

⑴按本協議約定向乙方（即被告）支付相關費用；第3條約

定：3.合作費用：⑴甲方應在本協議簽署之後，且收到乙方

開具的invoice之日起20個工作日之內向乙方支付金額人民

幣○○○○○○元。因涉及境外付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作為

中國稅務機關規定的代扣代繳義務人扣除相關稅費後支付給

乙方。（乙方實收為人民幣○○元整）（以下稱「預付

款」）預付款可用于抵扣本條規定的乙方每個結算週期實際

結算收益…；⑵乙方應按如下約定向甲方收取授權內容使用

費，此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則依前開協議容，足認甲方所

支付之預付款，業已扣除相關稅費，且性質係屬乙方得收取

之授權內容使用費。

　⑵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第3.1條約定：甲、乙（即

被告）雙方採用一次性支付版權費的合作方式，本協議項下

甲方應向乙方支付含稅版權使用費（金額詳如附表二所示）

作為授權期間之版權使用費預付款。因涉及境外付款，乙方

同意由甲方作為中國稅務機關規定的代扣代繳義務人扣除相

關稅費後支付給乙方，此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則依前開協

議內容，亦足認甲方所支付之預付款，業已扣除相關稅費，

且性質係屬乙方得收取之授權內容使用費。

　⑶綜上，騰訊集團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給付予被

告之預付款，堪認均係被告依約所可取得之版權使用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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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確。至被告雖辯稱騰訊集團所給付之預付款，係該集團

為爭取獨家授權所給付之款項，屬獨家授權金之性質，並非

錄音版稅云云，並提出中國政府要求騰訊集團放棄獨家版權

協議之相關新聞報導（本院卷二第205頁至第207頁）為證，

然該新聞報導僅提及騰訊集團不得與上游版權方達成獨家版

權協議，與騰訊集團依約所給付之預付款性質無涉；況騰訊

集團之目的固為取得獨家授權，然此與所給付者係版權授權

費用，並無互相扞格之處，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憑採。被告

雖又辯稱：騰訊協議之內容除「蘇打綠」樂團之錄音著作

外，尚包含其他被告所有之音樂作品，且取得獨占之内容亦

非僅有錄音著作，尚包括歌手照片、專輯圖片等等，故被告

所收取之「預付款」並非錄音著作版稅云云（本院卷三第21

6頁），惟授權之內容縱包含歌手照片、專輯圖片，亦無礙

於被告所收取之款項乃授權使用之對價，被告前開所辯，尚

不足採。

　⒊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

丙欄所示版稅收入：

　⑴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署系爭唱片合約，其後9

6年12月6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龔鈺祺簽

署系爭唱片續約（約定將系爭唱片合約期限延長至103年12

月31日）。原告何景揚及劉家凱雖未簽署系爭唱片續約，且

　　兩造於103年12月31日後雖未再簽署唱片合約，然兩造系爭

唱片合約及續約仍繼續履行，其後於105年12月31日始終止

等情，有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108年5月6日被告寄送予原

告之存證信函（本院卷一第250頁至第262頁）、108年5月13

日原告寄送予被告之存證信函（本院卷一第264頁至第278

頁）在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屬實。

　⑵按契約依其給付方式可分為一時性契約及繼續性契約，前者

指契約之內容因一次給付即可實現，如買賣、贈與或承攬等

是，後者指契約之內容非一次給付可完結，而是繼續的實

現，其特色在於契約因時間經過而不斷產生權利義務；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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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終止與契約之解除，兩者之效力不同，前者使契約關

係向將來消滅，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

影響；後者則使契約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而繼續性契約之

終止既僅生將來效力，終止前因契約而發生之法律關係仍有

其效力，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2號民事判

決、109年度台上字第279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①兩造間之系爭唱片合約第3.1條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

於合約期間內，乙方應為甲方（即被告）錄製共計80首以上

歌曲；第3.3條約定：乙方擔保在合約有效期間乙方應為甲

方提供獨占性及排他性之服務；第12條約定：乙方不得將其

基於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於任何第三人。但甲方得將其基

於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於任何第三人。如乙方權利主體變

更時，本合約之乙方即由新權利主體取代，不另換約。但若

甲方代表人有變更之情事發生時，雙方同意本合約自動終

止，於60日內生效，有系爭唱片合約可佐，足認系爭唱片合

約之內容並非一次性的給付即可完成，而須繼續一段時間

才能實現訂定契約之目的，應為繼續性契約，揆諸上開說

明，系爭唱片合約之效力，即應自105年12月31日終止時

起，向將來消滅，惟兩造於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

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仍得請求依約履行，合先敘明。

　②又系爭唱片合約第2.1條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乙方基

於本合約所錄製演出之錄音母帶及錄影母帶，其相關著作權

歸甲方（即被告）所有，甲方並得以任何團體名義或權利移

轉方式，於約定地區內，將其重製、複製、生產、銷售、宣

傳、廣告、公開播放（送）、公開傳輸、改作或與其他出版

品結合等任何方式永久之運用與發行有聲出版品及視聽著作

出版品，此有系爭唱片合約在卷可佐，已堪認原告得依系爭

唱片合約及續約請求給付版稅之範圍，為原告於合約期間內

所錄製演出之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再參酌騰訊協議授權之

標的內容，均係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即10

5年12月31日前）所演出及錄製之錄音、視聽著作，此觀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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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協議之契約期間及騰訊協議附件一「發行時間」欄之記載

即明。則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之約定，請求被告依約給

付版稅收入。

　③依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約定：歌曲數量及出版品之定義：甲

（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同意合約期限內錄製之歌曲，

無論以任何歌曲數量的實體出版品對外公開發行，皆統稱出

版品：例如單曲、迷你專輯、專輯…等等，其版稅的計算都

是以實際出版品批發價的百分比來計算；第6.1條約定：甲

方同意支付乙方每一出版品版稅（含專輯，迷你專輯，單曲

等及其他各種形式）為該出版品批發價之○○；第6.3條約

定：當專輯於除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地區之版稅，按甲方於

各該國家地區所實收之淨版稅收入（扣除一切稅費）之○○

計算，有系爭唱片合約可佐。查：

　Ⅰ附表二編號1至4、6所示協議，其締約時間均係在系爭唱片

合約終止前，揆諸上開說明，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

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仍不

受影響，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依該等協議所得之淨版

稅收入之○○。

  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其締約時間雖係在系爭唱片合約終

止後，然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第6條既已約定合約期間所錄

製之出版品，甲方（即被告）均有依約給付版稅之義務，如

前所述，且系爭唱片合約亦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

定，則系爭唱片合約雖經終止，惟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授

權之標的既為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原告依約錄製

之演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並有前開協議之附件一在卷可

佐，審酌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之條款文義，及兩造訂立系爭

唱片合約及續約，約定由原告提供演出，使被告取得該演出

所錄製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並透過被告對外出版或授權使

用，使兩造均可獲有利益之契約目的，倘認定系爭唱片合約

及續約終止後，被告即無再給付版稅收入之義務，則無異使

被告得以藉由遞延授權時間至合約終止後之方式，規避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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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稅之義務，或致使原告就合約終止前所為之演出，未能獲

取相對應之報酬，顯不符合兩造締約時之真意，是依契約文

義及目的解釋，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出版

品之版稅收入，縱被告之授權行為係發生在系爭唱片合約及

續約終止後，被告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給付義務，仍不

因契約終止而消滅，被告仍有依約給付版稅收入之義務，原

告自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之版稅收

入。

　⒋綜上，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均為原

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之錄音、視聽著

作，則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第6.3條約定，請求

被告給付依前開協議所得版稅收入之○○。而被告亦自承業

已依前開協議收取如附表二所示預付款等語（本院卷二第17

8頁、本院卷三第8頁），如前所述，且被告就原告所主張之

匯率計算方式亦未加以爭執，則被告依附表二編號1至4、6

至7所示協議所實收之淨版稅收入金額，共應為○○○○○

元【計算式為：○○○○○○○○○○○○○○○○○○○

元，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匯率為1：4.5計算】，前開收入

之○○則為○○○○○○○○○○○元，並依民法第271條

之規定，由原告平均分受之，原告可分得之版稅收入應為41

6萬1,478.425元（計算式為：○○○○○○○○○○○○

元），則原告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請求被告各給付如附表

三丙欄所示之版稅收入，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⒌至被告雖以下開情詞辯稱：

　⑴被告雖辯稱騰訊協議之約定範圍尚包含原告以外之人之著作

　　，例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合約附件一編號29所示著作（

　　北院卷一第309頁），即包括訴外人Priscilla Ahn之著作云

　　云，然該著作之表演者業已記載「蘇打綠」樂團、Priscill

a Ahn，有前開附件一在卷可考，顯見原告仍為該著作之著

作人，被告所稱尚包含他人之著作云云，尚難憑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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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被告雖又辯稱係依環球音樂公司所結算給付之音樂著作版

稅，已包括中國之版稅收入，且此部分已連同經紀收入給付

予原告，原告過去亦未加以爭執云云，然附表二編號1至4、

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並未包含詞曲著作，業如前述，則

縱被告前開所辯屬實，亦與被告將錄音、視聽著作授權予騰

訊集團並收取預付款後，原告得否請求被告依約分配該等版

稅收入無涉。

　⒍至原告另主張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及被

告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間之詞曲授權約

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各給付如附表一丙（b）欄所示詞曲著

作之版稅收入；另原告吳青峰部分，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

議，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丙

（c）欄所示之損害賠償云云，然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

示協議授權之內容並未包含詞曲著作乙節，業據本院認定如

前，則原告此部分請求，自難認有據，而應予駁回。　　　

  ㈣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授權環球唱片公司發行「我賴你」單曲，因而

獲得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之版稅收入，被告應依系爭唱片合

約第6條之約定，將所取得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等語，被

告固不否認業已收受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之「我賴你」單曲

版稅收入，如前開不爭執事項㈨所載，然辯稱系爭唱片合約

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後所生之版稅收

入，被告並無給付之義務云云，則：

　⒈「我賴你」單曲係原告錄製，經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委由

環球唱片公司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發行該單曲，實體單曲通

路上架日期為106年1月16日乙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

「我賴你」單曲係原告在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前，依系

爭唱片合約第3.1條所錄製之出版品，則被告就「我賴你」

單曲之版稅收入，自有依前開約定給付版稅之義務。

　⒉被告雖辯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於105年12月31日即已終

止云云，然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僅原告無須再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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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錄製出版品，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第6條既已約定合約期

間所錄製之出版品，甲方（即被告）均有依約給付版稅之義

務，且系爭唱片合約亦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

則系爭唱片合約縱經終止，對於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

務關係並不受影響，業如前述，原告就已錄製之「我賴你」

單曲，仍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被告此部分所辯，

自難認有據。

　⒊而環球唱片公司於105年12月25日至106年12月24日經銷代理

「我賴你」單曲之實體及數位發行，所支付予被告之版稅收

入為實體發行部分：○○○○元，數位發行部分：○○○○

元（共○○○○○○元）等情，亦有該公司113年5月10日函

文及相關支付紀錄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80頁至第210

頁），被告復未就前開版稅收入是否為淨版稅收入乙情加以

爭執。準此，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給

付○○之版稅收入予原告（即○○○○○○○○○○○○○

元），並由原告平均分受該等版稅收入，即原告每人所應分

得之版稅收入為2萬5,207元（計算式：○○○○○○○○

元），即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

回。　

　㈤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

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

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第335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

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

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

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

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

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

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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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

照）。

　⒉本件被告抗辯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業經終止，其原給付予

原告之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之唱片版稅每人○

○○元，該給付因而自始欠缺法律上原因，被告自得依民法

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原告返還前開不當得利云云。查：

　　原告自承確有收受被告所給付之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6月3

0日止之唱片版稅每人○○○○元等情（本院卷四第21

頁），被告雖抗辯稱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業經終止，前開

給付自屬欠缺法律上原因云云，然被告業已自承前開版稅收

入，係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之錄音及

錄影著作，授權予環球唱片公司出版或銷售後之所得等情

（本院卷四第21頁），揆諸前開說明，系爭唱片合約既未有

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縱合約嗣後終止，對於終止

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原告就已錄製之錄音

及錄影著作，仍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業如前述。

從而，被告主張以前開版稅互為抵銷之抵銷抗辯，洵無可

採。

　㈥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

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

第229條第1、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

文。查：

　⒈就原告如附表三甲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甲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甲欄所示有理由部

分，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4條及原告謝

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間詞曲授權約定：乙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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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於臺灣地區所收取之使用報酬之結算，分別以每年3

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為每年每季之結算截

止日，並於各該結算截止日後60日內開立支票連同收益報表

一併交予甲方（即原告）。…。乙方於臺灣地區以外之使用

報酬，應待乙方自臺灣地區以外之本合約著作代理公司轉付

後，以乙方所得之淨額為計算之基礎，依本合約所定比例分

配使用報酬支付予甲方等內容，足認被告之前開給付已定有

確定期限。又環球音樂公司係於108年4月15日給付107年7月

1日至107年12月31日之版稅予被告，有前開該公司函文可

佐，揆諸前開約定，足認原告主張被告應於收受環球音樂公

司前開給付後之108年6月30日加以結算，並於其後60日內給

付予原告等語，尚屬可採，而被告迄今仍未為給付，則被告

自108年8月3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

三甲欄所示金額自108年8月30日起，按法定之週年利率5%給

付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⒉就原告如附表三丙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丙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丙欄所示有理由部

分，依系爭唱片續約第1條約定：原合約（即系爭唱片合

約）第6.5條規定之結版稅時間，每半年結算改成每3個月結

算1次，以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為版稅結

算日，並於60日內提供版稅報表及支付乙方（即原告）等內

容，足認被告之給付已定有確定期限。則原告主張被告應於

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合約屆滿日（即110年6月30日）後之

同年12月31日進行結算，並於其後60日內給付予原告等語，

尚屬可採，而被告迄今仍未為給付，則被告自111年3月2日

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丙欄所示金額

自111年3月2日起，按法定之週年利率5%給付遲延利息，洵

屬有據。

　⒊就原告如附表三丁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丁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丁欄所示有理由部

分，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丁欄所示金額自起訴狀繕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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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20日（北院卷一第357頁）起，按法定

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

條約定、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詞

曲授權約定之法律關係、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

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三「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其中如附表三

甲欄所示金額自108年8月30日起，其中如附表三丙欄所示金

額自111年3月2日起，其中如附表三丁欄所示金額自112年5

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關於

原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張玫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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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原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原告名

稱 / 請

求項目

與金額

甲

-------

積 欠 詞

曲 版 稅

部分

乙

--------

積欠「再

遇見」演

唱會演出

酬勞部分

丙

----------

積欠騰訊集

團視聽、錄

音、詞曲著

作版稅部分

丁

--------

積欠「我

賴你」單

曲版稅部

分

合  計

吳青峰 1,622,4

18元

14,232,6

75元

（a）

3,621,894

元

32,478元 39,635,617

元

（b）

19,126,152

元

（c）

1,000,000

元

史俊威 45,602

元

14,232,6

75元

（a）

3,621,894

元

32,478元 21,125,579

元

（b）

3,192,930

元

謝馨儀 873元 14,232,6

75元

（a）

3,621,894

元

32,478元 17,899,128

元（應為1

7,989,128

元）（b）

101,208元

何景揚 348元 14,232,6

75元

（a） 32,478元 17,887,3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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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1,894

元

（b）

0元

龔鈺祺 2,367元 14,232,6

75元

（a）

3,621,894

元

32,478元 19,713,865

元

（b）

1,824,451

元

劉家凱 786元 14,232,6

75元

（a）

3,621,894

元

32,478元 18,090,248

元

（b）

202,415元

利息起

算 日

108 年 8

月 30 日

108 年 11

月 30 日

111 年 3月 2

日

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

日

備註：見原告所提出附表4所示內容（北院卷一第331頁、第33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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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被告與騰訊集團簽署之合約

編

號

甲 方 乙 方 開 始 日

期 （ 西

元 ）

結 束 日

期 （ 西

元 ）

合 約 內 容 合約預

付  款

卷 證

出 處

1 深 圳

市 騰

訊 計

算 機

系 統

有 限

公 司

林 暐

哲 音

樂 社

（ 被

告）

OOOOOOO OOOOOOO ○○○○○

○ ○ ○  

○○○

○○○

北院卷

一第17

7頁至

第183

頁

2 深 圳

市 騰

訊 計

算 機

系 統

有 限

公 司

林 暐

哲 音

樂 社

有 限

公 司

OOOOOOO OOOOOOO ○○○○○

○ ○ ○

○○○

○○○

北院卷

一第18

5頁至

第205

頁

3 騰 訊

科 技

（ 深

圳 ）

有 限

公 司

林 暐

哲 音

樂 社

有 限

公 司

OOOOOOO OOOOOOO ○○○○○

○ ○ ○

○○○

○○○

北院卷

一第21

7頁至

第237

頁

4 騰 訊

科 技

（ 深

圳 ）

有 限

公 司

林 暐

哲 音

樂 社

有 限

公 司

OOOOOOO OOOOOOO ○○○○○

○ ○ ○

○○○

○○○

北院卷

一第23

9頁至

第255

頁

5 騰 訊 林 暐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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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 深

圳 ）

有 限

公 司

哲 音

樂 社

有 限

公 司

○ ○ ○ ○○○ 一第25

7頁至

第259

頁

6 騰 訊

科 技

（ 深

圳 ）

有 限

公 司

林 暐

哲 音

樂 社

有 限

公 司

OOOOOOO OOOOOOO ○○○○○

○ ○ ○

○○○

○○○

北院卷

一第26

1頁至

第284

頁

7 騰 訊

音 樂

娛 樂

（ 珠

海 ）

有 限

公 司

林 暐

哲 音

樂 社

有 限

公 司

OOOOOOO OOOOOOO ○○○○○

○ ○ ○

○○○

○○○

北院卷

一第28

5頁至

第307

頁

○○○

○○○

01

31



附表三  各原告所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原告名

稱 / 請

求項目

與金額

甲

-------

積 欠 詞

曲 版 稅

部分

乙

--------

積 欠 《 再

遇 見 》 演

唱 會 演 出

酬勞部分

丙

--------

積欠騰訊

集團各公

司視聽、

錄音、詞

曲著作版

稅部分

丁

----------

積欠「我賴

你」單曲版

稅部分

合    計

吳青峰 1,622,4

18元

（ 此 部 分

業 經 駁

回）

3,621,89

4元

25,207元 5,269,519

元

史俊威 45,602

元

（ 此 部 分

業 經 駁

回）

3,621,89

4元

25,207元 3,692,703

元

謝馨儀 873元 （ 此 部 分

業 經 駁

回）

3,621,89

4元

25,207元 3,647,974

元

何景揚 348元 （ 此 部 分

業 經 駁

回）

3,621,89

4元

25,207元 3,647,449

元

龔鈺祺 2,367元 （ 此 部 分

業 經 駁

回）

3,621,89

4元

25,207元 3,649,468

元

劉家凱 786元 （ 此 部 分

業 經 駁

回）

3,621,89

4元

25,207元 3,647,88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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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編號 主文 原告 擔保金額 反擔保金額

1 第一項 吳青峰 175萬元 526萬元

2 第二項 史俊威 123萬元 369萬元

3 第三項 謝馨儀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4 第四項 何景揚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5 第五項 龔鈺祺 121萬6,000元 364萬元

6 第六項 劉家凱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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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民著訴字第68號
原      告  吳青峰 
                    
            史俊威 
            謝馨儀 
            何景揚 
            龔鈺祺 
            劉家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被      告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暐哲 
訴訟代理人  張志朋律師
            林佳瑩律師
            林姿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吳青峰新臺幣526萬9,519元，及其中新臺幣162萬2,418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史俊威新臺幣369萬2,703元，及其中新臺幣4萬5,602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謝馨儀新臺幣364萬7,947元，及其中新臺幣873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何景揚新臺幣364萬7,449元，及其中新臺幣348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龔鈺祺新臺幣364萬9,468元，及其中新臺幣2,367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凱新臺幣364萬7,887元，及其中新臺幣786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原告吳青峰負擔百分之20，由原告史俊威、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各負擔百分之10，餘由被告負擔。
九、本判決第1至6項所命給付，於原告分別以如附表四「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四「反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前即112年3月7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此有原告民事起訴狀上收狀章1枚在卷可佐（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智字第10號卷【下稱北院卷】卷一第11頁），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90年間合組「蘇打綠」樂團，其後原告分別於93年4月27日、96年12月6日與林暐哲經營之林暐哲音樂社簽署經紀合約及經紀續約（原證1-1、1-2，北院卷一第27頁至第34頁，下稱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唱片合約及唱片續約（原證2-1、2-2，北院卷一第35頁至第40頁，下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另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亦分別於97年10月1日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詞曲版權授權合約（原證3，北院卷一第41頁至第45頁；原證4，北院卷一第47頁至第51頁，下稱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雖未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詞曲版權授權之書面契約，惟亦有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相同條件之口頭約定（下稱詞曲授權約定）。嗣後林暐哲音樂社於99年10月13日辦理歇業登記，由被告承繼上開合約之權利與義務。
  ㈡其後兩造間合作關係及合約均終止，惟被告尚有下列款項尚未給付予原告：
　⒈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被告於105年5月1日與環球音樂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球音樂公司）簽署「環球音樂專屬出版商合約書」（原證6，北院卷一第69頁至第71頁，下稱環球音樂合約），將被告擁有之專屬詞曲作者於前開合約期間首度公開發表之音樂著作及被告所享有權利之其他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環球音樂公司。環球音樂公司並依約給付107年7月至12月之版稅收入新臺幣（下同）167萬2,393.93元予被告，而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原告應可分得如附表一甲欄所示之版稅收入（元以下四捨五入），被告迄未依約給付，爰先位聲明依前開合約約定，及備位聲明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予原告如附表一甲欄所示款項。
　⒉乙、積欠「再遇見」世界巡迴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被告為辦理104年度「再遇見」世界巡迴演唱會（下稱「再遇見」演唱會），曾以林暐哲設立並擔任負責人之薩摩亞商Hourly Development Group Inc.（下稱Hourly公司）與新加坡商IMC Group Holding Pte Ltd（下稱IMC公司）於104年1月8日簽署「合約書」（原證9，北院卷一第155頁至第164頁，下稱「再遇見」演唱會合約），由Hourly公司安排原告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IMC公司則應支付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原告遂依被告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原訂全球25場，後實際演出21場）。Hourly公司應為被告手足之延伸，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及第4.3條約定，被告應將「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酬勞所得即人民幣○○○○○○元，依實收淨額○○結算支付予原告，而共應支付原告○○○○○○○元（計算式：○○○○○○○○○○○○○○○○○元，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匯率為1：4.5計），然原告迄今實際上合計僅收到○○○元之演出酬勞（原告各自收取之酬勞數額如北院卷一第175頁附表1所示），則被告仍積欠原告每人○○○○○○元【計算式：○○○○○○○○○○○○○○○○○○○○元】未給付，原告自得依系爭經紀合約之約定（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演出酬勞予原告。
　⒊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被告自102年11月11日起陸續與如附表二各編號「甲方」欄所示之中國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騰訊音樂娛樂（珠海）有限公司（以下合稱騰訊集團）簽訂7份合作協議（詳見附表二，以下合稱騰訊協議），由被告將原告參與錄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及詞曲著作等，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依騰訊協議約定，被告業已收取人民幣○○○○○元之預付授權金（各協議所收取之金額詳如附表二「預付款」欄所示，以人民幣兌新臺幣匯率為1：4.5折算，折合臺幣為○○○○○○○○元）。又依附表二編號6、7所示騰訊協議第4條之約定，被告所領取之預付款中，錄音著作（含視聽著作）與音樂著作之拆分比例分別為○○○，足認被告所收取之預付款中，錄音著作（含視聽著作）部分為○○○○○○○○元、音樂著作部分為○○○○○○元，則被告分別應給付原告之版稅數額及計算方式如下：
　⑴視聽及錄音著作版稅部分：
　　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視聽及錄音著作部分預付款之○○○○○○○○○○元（計算式：○○○○○○○○○○○○○○元)。又系爭唱片合約就原告應得之酬勞並無特別約定，爰依民法第271條之規定認原告應平均分受之，則被告應給付原告每人○○○○○元【計算式：○○○○○○○○○○○○○元，見附表一丙（a）欄】。
　⑵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①原告得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收益分配約定，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將收取之詞曲著作預付款之○○分配予原告，即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丙（b）欄所示版稅；惟若被告否認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存有詞曲授權約定，則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而為主張。
　②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部分，該協議有效期間係自107年7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惟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已於107年12月31日合意終止，故自108年1月1日起，被告未經著作權人即原告吳青峰之同意，將原告吳青峰創作之詞曲授權予騰訊集團利用，已侵害原告吳青峰之著作財產權，原告吳青峰應得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因原告吳青峰不易證明實際損害額，爰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法院酌定如附表一丙（c）欄所示損害賠償額。
　⒋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⑴原告錄製演出之「我賴你」單曲，由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發行，被告並與環球國際唱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球唱片公司）簽署經銷合約書（原證12，北院卷一第321頁至第330頁，下稱「我賴你」經銷合約），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我賴你」單曲。依該合約第3條第1項、第5條第3項約定，環球唱片公司經銷「我賴你」單曲，就數位發行部分，被告可獲取收入之○○，就實體專輯部分，被告可獲得收入○○。而環球唱片公司一共銷售了○○○○張實體專輯，每張批發價為○○○元，合計銷售收入為○○○○元（計算式：○○○○○○○○○○○○○○○○元），被告可獲得前開收入之○○即194萬8,685元（計算式：○○○○○○○○○
　　○○○○○元）。
　⑵兩造間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3年底屆期，其後雖未簽立書面續約，惟兩造間均依過去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之條件繼續履行。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原告共可分得前開「我賴你」單曲銷售收入之○○即19萬4,869元（計算式：○○○○○○○○○○○○○元），又系爭唱片合約就原告應得之酬勞並無特別約定，應認為平均分受之。則被告就此部分應給付原告每人3萬2,478元（計算式：19萬4,869元/6=32,478元，如附表一丁欄所示）。然被告迄今並未給付，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先位聲明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每人3萬2,478元；若認系爭唱片合約業經終止，則備位聲明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而為請求。
　㈢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被告本即有將106年、107年間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之義務，被告以此主張抵銷，顯屬無據。
　㈣綜上，爰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吳青峰3,963萬5,617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之金額分別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史俊威2,112萬5,579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謝馨儀1,789萬9,128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何景揚1,788萬7,395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⒌被告應給付原告龔鈺祺1,971萬3,865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⒍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凱1,809萬248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則以下開情詞資為抗辯：
　㈠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被告前曾與原告吳青峰就詞曲版權授權合約究竟應於何時終止等爭議涉訟，是以被告暫未分配107年度下半年的版稅。
　㈡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⒈「再遇見」演唱會係由Hourly公司委請IMC公司辦理，本件兩造當事人均非「再遇見」演唱會合約之契約主體，Hourly公司亦非被告手足之延伸，基於債之相對性法律原則，原告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該演唱會之演出報酬。
　⒉兩造間就「商演」與「演唱會」二種表演活動型態有不同之演出酬勞約定：就「演唱會」部分，兩造合作多年來，原告均係領取定額唱酬，原告多年來收受被告提供之經紀收入明細表，均未曾提出質疑，並於106年休團前亦已簽署同意書（被證12，北院卷一第467頁至第477頁)，表明對被告給付之總經紀收入無異議，則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可認原告已默示同意採取定額唱酬。而被告業已給付「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報酬，原告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及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演出報酬，自屬無據。
　⒊IMC公司並未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將款項支付予Hourly公司，Hourly公司最終僅透過與IMC公司間訴訟回收半數，Hourly公司自行承擔其餘成本費用及損失，故Hourly公司並未獲有利益。　
  ㈢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⒈視聽、錄音著作之版稅部分：
　⑴被告將視聽、錄音著作獨家授權予環球唱片公司，且已將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海外地區（含中國）之版稅收入分配予原告，原告無從再請求被告給付視聽、錄音著作版稅。
　⑵騰訊集團係為確保獨家上架，除給付錄音著作版稅給環球唱片公司外，另與被告簽訂騰訊協議，以預付方式給付獨家權利金，該獨家權利金並非版稅。縱認為該獨家權利金是版稅，因系爭唱片合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故被告無給付錄音著作版稅之義務。
  ⒉詞曲著作之版稅部分：
　  騰訊協議之授權標的並未包括詞曲著作，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詞曲著作版稅，並無理由；另被告並無重製或公開傳輸原告吳青峰之詞曲著作之行為，且原告吳青峰之請求亦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故原告吳青峰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之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㈣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兩造間之系爭唱片合約業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後被告即無給付錄音著作版稅之義務。
  ㈤抵銷部分：
　  原告自106年起至108年間休團，原告休團期間，被告原認可延續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故將106年與107年上半年唱片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然其後兩造確認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則被告先前給付予原告之106年與107年1月至6月之唱片版稅（原告每人共領得○○○元），即自始欠缺法律上原因，被告應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返還溢領之上開唱片版稅收入，故被告就此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⒉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34頁至第136頁，並依本院論述妥適調整文句）：
  ㈠原告自90年起組成「蘇打綠」樂團；林暐哲音樂社於89年3月10日設立，於99年10月13日辦理歇業登記，林暐哲音樂社於辦理歇業登記後，係由被告依據當事人變更之法律關係，承繼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間下開合約之權利與義務。
  ㈡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訂系爭經紀合約，由林暐哲音樂社擔任原告之經紀人；原告吳青峰、史俊威、謝馨儀、龔鈺祺4人於96年12月6日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系爭經紀續約，前開經紀續約於103年12月31日期滿，期滿後兩造並未另行簽訂經紀合約。
  ㈢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訂系爭唱片合約；96年12月6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龔鈺祺簽訂系爭唱片續約，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期間至105年12月31日終止。
  ㈣97年間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簽署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前開合約於期滿後未經反對而自動延長，至107年12月31日終止。
  ㈤97年間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史俊威簽署原告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前開合約於期滿後未經反對而自動延長，至108年12月31日終止。
  ㈥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與環球音樂公司於105年5月1日簽署環球音樂合約，就被告所擁有之專屬詞曲作者公開發表之音樂著作及被告所有之音樂著作，授權環球音樂公司行使著作權，專屬授權期間至110年12月31日止。
  ⒉就107年7月至12月間原告之詞曲著作版稅部分，環球音樂公司已依環球音樂合約給付167萬2,393.93元予被告，被告未將此部分版稅給付予原告。
  ㈦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⒈104年1月8日IMC公司與Hourly公司簽訂「再遇見」演唱會合約。
  ⒉原告依被告之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共計演出21場次（原告史俊威僅參與18場次）。IMC公司並支付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予Hourly公司。
  ⒊原告就前開「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業已分別收取如北院卷一第175頁附表1所示酬勞。
  ㈧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被告自102年11月11日起，陸續與騰訊集團簽訂如附表二所示協議，將原告參與錄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之著作權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　
  ㈨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發行原告所錄製之「我賴你」單曲，並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發行該單曲，依約被告可獲得該單曲數位發行部分○○之收入，以及實體專輯部分○○之收入，實體單曲通路上架日期為106年1月16日。
  ⒉環球唱片公司就105年12月25日至106年12月24日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我賴你」單曲，所應支付被告之金額實體收入部分為○○○○○元、數位收入部分為○○○○元，且已支付予被告。
  ㈩抵銷部分：
    原告業已領得如本院卷一第243頁所示106年1月至107年6月間之唱片版稅（106年度之版稅收入為原告每人○○○○元，107年度之版稅收入為原告每人○○○○元，合計原告每人領得○○○○○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合作關係均終止後，被告仍有如附表一各欄所示版稅收入及演出酬勞並未給付予原告等語，被告則以前開情詞置辯，並就106年1月至107年6月間已給付予原告之唱片版稅主張抵銷云云，茲就原告之請求分別敘述如下：
　㈠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於105年5月1日與環球音樂公司簽署環球音樂合約，將原告於前開合約期間之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環球音樂公司於全世界各地區行使著作權等相關權利。其後環球音樂公司已依約給付107年7月至12月之版稅收入167萬2,393.93元予被告（不含被告所應分得之11萬600.71元），其中原告所應分得之收入分別如附表一甲欄所示（元以下四捨五入）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21頁民事陳報狀），並有環球音樂合約影本（北院卷一第69頁至第71頁）、113年4月23日環球音樂公司回函及所檢附發票、匯款資料（本院卷一第172頁至第178頁）在卷可佐，則被告確實已收受前開版稅收入乙情，應堪認定。
　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　
　⑴就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部分：
　　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約定：乙方（即被告）因行使本合約著作專屬授權事宜所收取之使用報酬，應按乙方實際利潤之淨額分配，按下列比例支付權利金予甲方（即原告吳青峰、史俊威），此有前開詞曲授權合約可佐，被告又自承尚未將前開環球音樂公司所給付之版稅收入分配予原告吳青峰、史俊威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主張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自屬有據。
　⑵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部分：
　①按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前段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旨在揭示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之契約自由原則。著作財產權人基於私法自治，本得以私權契約就其享有之著作財產權，依所欲授權之範圍，自行締結契約，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且該授權契約為非要式契約，除另有約定外，無須踐行一定方式，得以口頭、明示或默示為之。若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所授與之權利範圍發生爭議，則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推究有無默示合意存在，並尋繹授權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
  ②本件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主張依渠等與被告間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前開版稅收入等語，被告雖否認其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存有口頭之詞曲授權約定等語（本院卷二第29頁），然被告亦自承：對於其係依雙方慣例給付詞曲版稅乙節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29頁），顯見被告業已自承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就詞曲著作之授權有默示合意存在，揆諸前開說明，即足認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應有默示之詞曲著作授權契約存在，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主張依渠等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即屬有據。
　⒊至被告雖辯稱：當初係因被告與原告吳青峰因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終止時點發生爭議，故被告暫未將前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云云。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縱被告與原告吳青峰間該時因合約是否及何時終止之問題產生爭議，惟此與被告依約所應負之版稅收入給付義務間，難認具對待給付關係，被告自無從以此為由主張同時履行抗辯，並據此作為拒絕將前開版稅給付予原告之理由，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憑採。
　㈡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原告主張渠等依被告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渠等之演出酬勞應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計算，被告僅給付部分演出酬勞，故應再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酬勞予原告云云，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置辯，是就此部分所應審酌者為：⒈原告得否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向被告請求演出酬勞？若可，利息起算日為何日？⒉若否，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前開演出酬勞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若可，金額為何？茲分別敘述如下：
　⒈系爭經紀合約之合約期間為93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6日止，嗣被告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謝馨儀、龔鈺祺簽署系爭經紀續約，將系爭經紀合約期間延長至103年12月31日止，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並有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在卷可佐；又系爭經紀合約第13.1條約定，本合約期滿時，乙方（即原告）同意甲方（即被告）有優先與乙方訂定新約之權利。倘有任一方欲於約滿之日增（減）修改續約內容或終止合作關係，需於約滿前2個月內提出，以便行政作業，否則雙方視同自動續約，亦有系爭經紀合約可佐，而被告於104年間仍為原告經紀「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原告亦依被告指示提供該演唱會演出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何景揚、劉家凱雖未與被告簽署系爭經紀續約，然兩造於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期滿前均未提出終止合作關係，且期滿後亦繼續依循相同合作，則雖兩造並未再簽訂任何經紀合約，惟依前開約定，系爭經紀合約已視為自動續約，是104年「再遇見」演唱會演出期間，兩造間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仍未終止，首堪認定。
　⒉原告無從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酬勞：
　  原告主張Hourly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亦為林暐哲，是Hourly公司為被告手足之延伸，故應以IMC公司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應支付予Hourly公司之報酬及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計算被告之所得，再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由被告將前開所得之○○支付予原告云云。查：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約定：除本合約第2.2條所約定之有聲與視聽出版物及2.3音樂著作之外，所有經甲方（即被告）為乙方（即原告）經紀之各項演出酬勞所得，應按甲方「已實收之收入」的○○支付予乙方，此有系爭經紀合約在卷可佐（北院卷一第28頁），然原告就被告是否已因「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而有實收收入，及收入之金額為何等情，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雖主張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第四章約定，IMC公司有給付該演唱會之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予Hourly公司之義務，Hourly公司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同一人，該公司應為被告手足之延伸，故應依Hourly公司之收入計算被告之所得云云，惟縱堪認該2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相同，該2公司仍係不同之法人格，且原告就被告與Hourly公司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是否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等情，均未舉證以實其說，即無從將Hourly公司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可請求IMC公司支付之報酬，視為被告之實收收入，故原告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報酬，即屬無據。
　⒊原告無從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酬勞：　
　　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備位主張被告既否認係由其舉辦「再遇見」演唱會，則被告受有「再遇見」演唱會收入之利益，顯然無法律上原因，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云云。然被告與Hourly公司並非同一法人格，且原告就被告與Hourly公司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是否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等情，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業如前述，且被告亦陳稱Hourly公司舉辦「再遇見」演唱會，因IMC公司積欠款項而虧損等語，原告復未就被告是否因舉辦「再遇見」演唱會而自Hourly公司獲有利益，及該利益之數額為何等情舉證以實其說，業如前述，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報酬之利益，亦無理由。
　⒋綜上，原告先位主張依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之法律關係，及備位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演出報酬，均難認有理由。至原告雖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9號民事判決中理由曾提及「蘇打綠」樂團為Hourly公司旗下藝人，故請求調閱該民事事件全卷以確認被告與Hourly公司是否有關云云（本院卷一第87頁至第88頁），然原告並未具體指明所欲調閱之證據內容，及與待證事實間關連，自難認有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㈢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與騰訊集團簽署騰訊協議，將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期間內所錄製之錄音及視聽著作，及原告所創作之詞曲著作均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被告自應依約給付視聽、錄音著作及詞曲著作之版稅收入等語，被告固自承確有簽署騰訊協議及依該等協議收受如附表二所示預付款等情（本院卷二第135頁、第178頁、本院卷三第8頁），然以前開情詞置辯，就此部分所應審酌者為：如附表二所示協議授權之著作範圍為何？是否包含錄音、視聽著作及詞曲著作？附表二所示預付款性質是否係版稅收入？原告得否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版稅收入？若可，數額為何？茲敘述如下：
　⒈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授權之著作範圍應不包含詞曲著作：　
　  按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如下：音樂著作：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樂著作；視聽著作：包括電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影像，不論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錄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聲音不屬之，內政部公告之「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視聽著作，音樂著作、錄音著作本屬不同之著作類型，各種著作之著作權人均各別享有獨立之著作權；次按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末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騰訊協議授權之標的範圍除錄音、視聽著作外，尚包含詞曲著作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就此乃涉及對騰訊協議內容之解釋，自應依民法第98條規定，並參酌上開最高法院實務見解，以探究當事人締約之真意，而為適當之解釋。茲分別敘述如下：　　
  ⑴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第1條「合作內容」約定：1.乙方（即被告）將享有著作權和鄰接的電影影片「○○○○○○○」之信息網絡傳播權獨家互聯網授權給甲方，此有該協議在卷可佐，足認此份協議係針對視聽著作加以授權之約定。
　⑵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2、3所示協議之第2.5.1條、附表二編號4所示協議之2.6.1條、附表二編號6所示協議之2.7.1條、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之2.8.1條均約定：在本協議簽訂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乙方（即被告）應向甲方提供加蓋乙方公章的授權內容清單（具體內容格式詳見附件一），內容應當包含清單提供之日乙方已經享有/管理版權的及藝人已經產生的全部音樂作品、錄音/錄像制品和MV作品及其他相關資料（全歌庫），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足認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內容，應以該等協議之附件一內容為準；又附表二編號2所示協議之附件一明確記載：「獨佔錄音製品授權內容清單」等文字；且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附件一中，「錄音製作者權利比例」及「MV著作權比例」均載明「100%」，至於詞曲部分僅記載「作者」而未列出授權比例等情，亦有前開協議之附件一在卷可佐，則被告所稱前開協議中附件一所示清單，係條列授權之錄音著作內容，之所以列出詞曲作者，僅是供特定曲目之用等語，應屬可採，足認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均係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
　⑶綜上，由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約定或附件內容，已堪認該等協議授權之標的均係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尚不包含詞曲著作，原告主張騰訊協議授權範圍包含詞曲著作云云，尚難憑採。另附表二編號5所示協議部分，因原告並未請求分配騰訊集團依此協議支付予被告之款項（本院卷一第18頁至第19頁），即無予以說明之必要，併予敘明。至原告雖主張：依附表二編號6所示騰訊協議第4條約定：費用計算：本協議項下，騰訊向乙方（即被告）應實際支付的費用以第4條費用支付條款為準。其中乙方分成比例是指如乙方享有完整著作權和鄰接權（即我國法律規定之錄音著作權）的授權作品乙方分成比例合計為○○，其中，包含詞曲分成比例共為○○，鄰接權分成比例為○○等內容，顯見被告授權予騰訊集團之著作，包含音樂著作云云，然觀諸騰訊協議條文內容，顯然廣泛規範所有將著作授權予騰訊集團之相關合作方式，而屬定型化契約之一般條款，惟實際授權內容應仍以各該協議所特定之內容及附件為準，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⒉騰訊集團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給付予被告之預付款，均屬版權使用費，理由如下：
　⑴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部分：
　　該協議第2條約定：雙方權利與義務：1.甲方權利與義務：⑴按本協議約定向乙方（即被告）支付相關費用；第3條約定：3.合作費用：⑴甲方應在本協議簽署之後，且收到乙方開具的invoice之日起20個工作日之內向乙方支付金額人民幣○○○○○○元。因涉及境外付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作為中國稅務機關規定的代扣代繳義務人扣除相關稅費後支付給乙方。（乙方實收為人民幣○○元整）（以下稱「預付款」）預付款可用于抵扣本條規定的乙方每個結算週期實際結算收益…；⑵乙方應按如下約定向甲方收取授權內容使用費，此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則依前開協議容，足認甲方所支付之預付款，業已扣除相關稅費，且性質係屬乙方得收取之授權內容使用費。
　⑵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第3.1條約定：甲、乙（即被告）雙方採用一次性支付版權費的合作方式，本協議項下甲方應向乙方支付含稅版權使用費（金額詳如附表二所示）作為授權期間之版權使用費預付款。因涉及境外付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作為中國稅務機關規定的代扣代繳義務人扣除相關稅費後支付給乙方，此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則依前開協議內容，亦足認甲方所支付之預付款，業已扣除相關稅費，且性質係屬乙方得收取之授權內容使用費。
　⑶綜上，騰訊集團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給付予被告之預付款，堪認均係被告依約所可取得之版權使用費，至為明確。至被告雖辯稱騰訊集團所給付之預付款，係該集團為爭取獨家授權所給付之款項，屬獨家授權金之性質，並非錄音版稅云云，並提出中國政府要求騰訊集團放棄獨家版權協議之相關新聞報導（本院卷二第205頁至第207頁）為證，然該新聞報導僅提及騰訊集團不得與上游版權方達成獨家版權協議，與騰訊集團依約所給付之預付款性質無涉；況騰訊集團之目的固為取得獨家授權，然此與所給付者係版權授權費用，並無互相扞格之處，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憑採。被告雖又辯稱：騰訊協議之內容除「蘇打綠」樂團之錄音著作外，尚包含其他被告所有之音樂作品，且取得獨占之内容亦非僅有錄音著作，尚包括歌手照片、專輯圖片等等，故被告所收取之「預付款」並非錄音著作版稅云云（本院卷三第216頁），惟授權之內容縱包含歌手照片、專輯圖片，亦無礙於被告所收取之款項乃授權使用之對價，被告前開所辯，尚不足採。
　⒊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丙欄所示版稅收入：
　⑴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署系爭唱片合約，其後96年12月6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龔鈺祺簽署系爭唱片續約（約定將系爭唱片合約期限延長至103年12月31日）。原告何景揚及劉家凱雖未簽署系爭唱片續約，且
　　兩造於103年12月31日後雖未再簽署唱片合約，然兩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仍繼續履行，其後於105年12月31日始終止等情，有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108年5月6日被告寄送予原告之存證信函（本院卷一第250頁至第262頁）、108年5月13日原告寄送予被告之存證信函（本院卷一第264頁至第278頁）在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屬實。
　⑵按契約依其給付方式可分為一時性契約及繼續性契約，前者指契約之內容因一次給付即可實現，如買賣、贈與或承攬等是，後者指契約之內容非一次給付可完結，而是繼續的實現，其特色在於契約因時間經過而不斷產生權利義務；次按契約之終止與契約之解除，兩者之效力不同，前者使契約關係向將來消滅，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影響；後者則使契約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而繼續性契約之終止既僅生將來效力，終止前因契約而發生之法律關係仍有其效力，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2號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279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①兩造間之系爭唱片合約第3.1條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於合約期間內，乙方應為甲方（即被告）錄製共計80首以上歌曲；第3.3條約定：乙方擔保在合約有效期間乙方應為甲方提供獨占性及排他性之服務；第12條約定：乙方不得將其基於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於任何第三人。但甲方得將其基於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於任何第三人。如乙方權利主體變更時，本合約之乙方即由新權利主體取代，不另換約。但若甲方代表人有變更之情事發生時，雙方同意本合約自動終止，於60日內生效，有系爭唱片合約可佐，足認系爭唱片合約之內容並非一次性的給付即可完成，而須繼續一段時間才能實現訂定契約之目的，應為繼續性契約，揆諸上開說明，系爭唱片合約之效力，即應自105年12月31日終止時起，向將來消滅，惟兩造於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仍得請求依約履行，合先敘明。
　②又系爭唱片合約第2.1條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乙方基於本合約所錄製演出之錄音母帶及錄影母帶，其相關著作權歸甲方（即被告）所有，甲方並得以任何團體名義或權利移轉方式，於約定地區內，將其重製、複製、生產、銷售、宣傳、廣告、公開播放（送）、公開傳輸、改作或與其他出版品結合等任何方式永久之運用與發行有聲出版品及視聽著作出版品，此有系爭唱片合約在卷可佐，已堪認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請求給付版稅之範圍，為原告於合約期間內所錄製演出之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再參酌騰訊協議授權之標的內容，均係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即105年12月31日前）所演出及錄製之錄音、視聽著作，此觀騰訊協議之契約期間及騰訊協議附件一「發行時間」欄之記載即明。則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之約定，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
　③依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約定：歌曲數量及出版品之定義：甲（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同意合約期限內錄製之歌曲，無論以任何歌曲數量的實體出版品對外公開發行，皆統稱出版品：例如單曲、迷你專輯、專輯…等等，其版稅的計算都是以實際出版品批發價的百分比來計算；第6.1條約定：甲方同意支付乙方每一出版品版稅（含專輯，迷你專輯，單曲等及其他各種形式）為該出版品批發價之○○；第6.3條約定：當專輯於除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地區之版稅，按甲方於各該國家地區所實收之淨版稅收入（扣除一切稅費）之○○計算，有系爭唱片合約可佐。查：
　Ⅰ附表二編號1至4、6所示協議，其締約時間均係在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前，揆諸上開說明，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仍不受影響，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依該等協議所得之淨版稅收入之○○。
  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其締約時間雖係在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後，然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第6條既已約定合約期間所錄製之出版品，甲方（即被告）均有依約給付版稅之義務，如前所述，且系爭唱片合約亦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則系爭唱片合約雖經終止，惟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授權之標的既為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原告依約錄製之演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並有前開協議之附件一在卷可佐，審酌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之條款文義，及兩造訂立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約定由原告提供演出，使被告取得該演出所錄製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並透過被告對外出版或授權使用，使兩造均可獲有利益之契約目的，倘認定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被告即無再給付版稅收入之義務，則無異使被告得以藉由遞延授權時間至合約終止後之方式，規避給付版稅之義務，或致使原告就合約終止前所為之演出，未能獲取相對應之報酬，顯不符合兩造締約時之真意，是依契約文義及目的解釋，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出版品之版稅收入，縱被告之授權行為係發生在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被告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給付義務，仍不因契約終止而消滅，被告仍有依約給付版稅收入之義務，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之版稅收入。
　⒋綜上，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均為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之錄音、視聽著作，則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第6.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依前開協議所得版稅收入之○○。而被告亦自承業已依前開協議收取如附表二所示預付款等語（本院卷二第178頁、本院卷三第8頁），如前所述，且被告就原告所主張之匯率計算方式亦未加以爭執，則被告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所實收之淨版稅收入金額，共應為○○○○○元【計算式為：○○○○○○○○○○○○○○○○○○○元，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匯率為1：4.5計算】，前開收入之○○則為○○○○○○○○○○○元，並依民法第271條之規定，由原告平均分受之，原告可分得之版稅收入應為416萬1,478.425元（計算式為：○○○○○○○○○○○○元），則原告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請求被告各給付如附表三丙欄所示之版稅收入，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⒌至被告雖以下開情詞辯稱：
　⑴被告雖辯稱騰訊協議之約定範圍尚包含原告以外之人之著作
　　，例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合約附件一編號29所示著作（
　　北院卷一第309頁），即包括訴外人Priscilla Ahn之著作云
　　云，然該著作之表演者業已記載「蘇打綠」樂團、Priscilla Ahn，有前開附件一在卷可考，顯見原告仍為該著作之著作人，被告所稱尚包含他人之著作云云，尚難憑採。
　⑵被告雖又辯稱係依環球音樂公司所結算給付之音樂著作版稅，已包括中國之版稅收入，且此部分已連同經紀收入給付予原告，原告過去亦未加以爭執云云，然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並未包含詞曲著作，業如前述，則縱被告前開所辯屬實，亦與被告將錄音、視聽著作授權予騰訊集團並收取預付款後，原告得否請求被告依約分配該等版稅收入無涉。
　⒍至原告另主張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及被告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間之詞曲授權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各給付如附表一丙（b）欄所示詞曲著作之版稅收入；另原告吳青峰部分，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丙（c）欄所示之損害賠償云云，然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授權之內容並未包含詞曲著作乙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此部分請求，自難認有據，而應予駁回。　　　
  ㈣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授權環球唱片公司發行「我賴你」單曲，因而獲得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之版稅收入，被告應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約定，將所取得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等語，被告固不否認業已收受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之「我賴你」單曲版稅收入，如前開不爭執事項㈨所載，然辯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後所生之版稅收入，被告並無給付之義務云云，則：
　⒈「我賴你」單曲係原告錄製，經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發行該單曲，實體單曲通路上架日期為106年1月16日乙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我賴你」單曲係原告在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前，依系爭唱片合約第3.1條所錄製之出版品，則被告就「我賴你」單曲之版稅收入，自有依前開約定給付版稅之義務。
　⒉被告雖辯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於105年12月31日即已終止云云，然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僅原告無須再依約定錄製出版品，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第6條既已約定合約期間所錄製之出版品，甲方（即被告）均有依約給付版稅之義務，且系爭唱片合約亦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則系爭唱片合約縱經終止，對於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業如前述，原告就已錄製之「我賴你」單曲，仍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被告此部分所辯，自難認有據。
　⒊而環球唱片公司於105年12月25日至106年12月24日經銷代理「我賴你」單曲之實體及數位發行，所支付予被告之版稅收入為實體發行部分：○○○○元，數位發行部分：○○○○元（共○○○○○○元）等情，亦有該公司113年5月10日函文及相關支付紀錄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80頁至第210頁），被告復未就前開版稅收入是否為淨版稅收入乙情加以爭執。準此，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給付○○之版稅收入予原告（即○○○○○○○○○○○○○元），並由原告平均分受該等版稅收入，即原告每人所應分得之版稅收入為2萬5,207元（計算式：○○○○○○○○元），即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㈤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
　⒉本件被告抗辯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業經終止，其原給付予原告之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之唱片版稅每人○○○元，該給付因而自始欠缺法律上原因，被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原告返還前開不當得利云云。查：
　　原告自承確有收受被告所給付之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之唱片版稅每人○○○○元等情（本院卷四第21頁），被告雖抗辯稱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業經終止，前開給付自屬欠缺法律上原因云云，然被告業已自承前開版稅收入，係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之錄音及錄影著作，授權予環球唱片公司出版或銷售後之所得等情（本院卷四第21頁），揆諸前開說明，系爭唱片合約既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縱合約嗣後終止，對於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原告就已錄製之錄音及錄影著作，仍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業如前述。從而，被告主張以前開版稅互為抵銷之抵銷抗辯，洵無可採。
　㈥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就原告如附表三甲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甲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甲欄所示有理由部分，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4條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間詞曲授權約定：乙方（即被告）於臺灣地區所收取之使用報酬之結算，分別以每年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為每年每季之結算截止日，並於各該結算截止日後60日內開立支票連同收益報表一併交予甲方（即原告）。…。乙方於臺灣地區以外之使用報酬，應待乙方自臺灣地區以外之本合約著作代理公司轉付後，以乙方所得之淨額為計算之基礎，依本合約所定比例分配使用報酬支付予甲方等內容，足認被告之前開給付已定有確定期限。又環球音樂公司係於108年4月15日給付107年7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之版稅予被告，有前開該公司函文可佐，揆諸前開約定，足認原告主張被告應於收受環球音樂公司前開給付後之108年6月30日加以結算，並於其後60日內給付予原告等語，尚屬可採，而被告迄今仍未為給付，則被告自108年8月3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甲欄所示金額自108年8月30日起，按法定之週年利率5%給付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⒉就原告如附表三丙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丙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丙欄所示有理由部分，依系爭唱片續約第1條約定：原合約（即系爭唱片合約）第6.5條規定之結版稅時間，每半年結算改成每3個月結算1次，以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為版稅結算日，並於60日內提供版稅報表及支付乙方（即原告）等內容，足認被告之給付已定有確定期限。則原告主張被告應於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合約屆滿日（即110年6月30日）後之同年12月31日進行結算，並於其後60日內給付予原告等語，尚屬可採，而被告迄今仍未為給付，則被告自111年3月2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丙欄所示金額自111年3月2日起，按法定之週年利率5%給付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⒊就原告如附表三丁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丁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丁欄所示有理由部分，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丁欄所示金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20日（北院卷一第357頁）起，按法定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約定、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詞曲授權約定之法律關係、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三「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其中如附表三甲欄所示金額自108年8月30日起，其中如附表三丙欄所示金額自111年3月2日起，其中如附表三丁欄所示金額自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關於原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張玫玲　　
==========強制換頁==========
附表一 原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原告名稱/請求項目與金額

		甲
-------
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乙
--------
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丙
----------
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丁
--------
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合 計



		吳青峰

		1,622,418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39,635,617元



		


		


		


		（b）
19,126,152元

		


		




		


		


		


		（c）
1,000,000元

		


		




		史俊威

		45,602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21,125,579元



		


		


		


		（b）
3,192,930元

		


		




		謝馨儀

		873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7,899,128
元（應為17,989,128元）



		


		


		


		（b）
101,208元

		


		




		何景揚

		348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7,887,395元



		


		


		


		（b）
0元

		


		




		龔鈺祺

		2,367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9,713,865元



		


		


		


		（b）
1,824,451元

		


		




		劉家凱

		786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8,090,248元



		


		


		


		（b）
202,415元

		


		




		利息起算日

		108年8月30日

		108年11月30日

		111年3月2日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備註：見原告所提出附表4所示內容（北院卷一第331頁、第333頁）

		


		


		


		


		








==========強制換頁==========
附表二 被告與騰訊集團簽署之合約
		編號

		甲方

		乙方

		開始日
期（西元）

		結束日期（西元）

		合約內容

		合約預付  款

		卷證 出處



		1

		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被告）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177頁至第183頁



		2

		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185頁至第205頁



		3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17頁至第237頁



		4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39頁至第255頁



		5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57頁至第259頁



		6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61頁至第284頁



		7

		騰訊音樂娛樂（珠海）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85頁至第307頁



		


		


		


		


		


		


		○○○○○○

		








==========強制換頁==========
附表三  各原告所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原告名稱/請求項目與金額

		甲
-------
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乙
--------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丙
--------積欠騰訊集團各公司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丁
----------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合  計



		吳青峰

		1,622,418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5,269,519元



		史俊威

		45,602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92,703元



		謝馨儀

		873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974元



		何景揚

		348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449元



		龔鈺祺

		2,367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9,468元



		劉家凱

		786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887元







==========強制換頁==========
附表四
		編號

		主文

		原告

		擔保金額

		反擔保金額



		1

		第一項

		吳青峰

		175萬元

		526萬元



		2

		第二項

		史俊威

		123萬元

		369萬元



		3

		第三項

		謝馨儀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4

		第四項

		何景揚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5

		第五項

		龔鈺祺

		121萬6,000元

		364萬元



		6

		第六項

		劉家凱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民著訴字第68號

原      告  吳青峰 

                    

            史俊威 

            謝馨儀 

            何景揚 

            龔鈺祺 

            劉家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被      告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暐哲 

訴訟代理人  張志朋律師

            林佳瑩律師

            林姿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吳青峰新臺幣526萬9,519元，及其中新臺幣

    162萬2,418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

    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

    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史俊威新臺幣369萬2,703元，及其中新臺幣

    4萬5,602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

    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

    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謝馨儀新臺幣364萬7,947元，及其中新臺幣

    873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

    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

    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何景揚新臺幣364萬7,449元，及其中新臺幣

    348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

    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

    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龔鈺祺新臺幣364萬9,468元，及其中新臺幣

    2,367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

    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

    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六、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凱新臺幣364萬7,887元，及其中新臺幣

    786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

    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

    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原告吳青峰負擔百分之20，由原告史俊威、謝馨

    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各負擔百分之10，餘由被告負

    擔。

九、本判決第1至6項所命給付，於原告分別以如附表四「擔保金

    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

    以如附表四「反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

    之規定，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之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係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前即112年3月7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此有原告民事起訴狀上收狀章1枚在卷可佐（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智字第10號卷【下稱北院卷】卷一第1

    1頁），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90年間合組「蘇打綠」樂團，其後原告分別於93年4月

    27日、96年12月6日與林暐哲經營之林暐哲音樂社簽署經紀

    合約及經紀續約（原證1-1、1-2，北院卷一第27頁至第34頁

    ，下稱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唱片合約及唱片續約（原證

    2-1、2-2，北院卷一第35頁至第40頁，下稱系爭唱片合約及

    續約）。另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亦分別於97年10月1日與林

    暐哲音樂社簽署詞曲版權授權合約（原證3，北院卷一第41

    頁至第45頁；原證4，北院卷一第47頁至第51頁，下稱原告

    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原告謝馨儀、何景揚、

    龔鈺祺、劉家凱雖未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詞曲版權授權之書

    面契約，惟亦有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相同

    條件之口頭約定（下稱詞曲授權約定）。嗣後林暐哲音樂社

    於99年10月13日辦理歇業登記，由被告承繼上開合約之權利

    與義務。

  ㈡其後兩造間合作關係及合約均終止，惟被告尚有下列款項尚

    未給付予原告：

　⒈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被告於105年5月1日與環球音樂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

    球音樂公司）簽署「環球音樂專屬出版商合約書」（原證6

    ，北院卷一第69頁至第71頁，下稱環球音樂合約），將被告

    擁有之專屬詞曲作者於前開合約期間首度公開發表之音樂著

    作及被告所享有權利之其他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環球音樂

    公司。環球音樂公司並依約給付107年7月至12月之版稅收入

    新臺幣（下同）167萬2,393.93元予被告，而依原告吳青峰

    、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

    龔鈺祺、劉家凱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原告應可分得如

    附表一甲欄所示之版稅收入（元以下四捨五入），被告迄未

    依約給付，爰先位聲明依前開合約約定，及備位聲明依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予原告如附表一甲欄所

    示款項。

　⒉乙、積欠「再遇見」世界巡迴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被告為辦理104年度「再遇見」世界巡迴演唱會（下稱「再

    遇見」演唱會），曾以林暐哲設立並擔任負責人之薩摩亞商

    Hourly Development Group Inc.（下稱Hourly公司）與新

    加坡商IMC Group Holding Pte Ltd（下稱IMC公司）於104

    年1月8日簽署「合約書」（原證9，北院卷一第155頁至第16

    4頁，下稱「再遇見」演唱會合約），由Hourly公司安排原

    告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IMC公司則應支付藝人酬勞

    及節目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原告遂依被告指示提供

    「再遇見」演唱會演出（原訂全球25場，後實際演出21場）

    。Hourly公司應為被告手足之延伸，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

    條及第4.3條約定，被告應將「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酬勞

    所得即人民幣○○○○○○元，依實收淨額○○結算支付予原告，而

    共應支付原告○○○○○○○元（計算式：○○○○○○○○○○○○○○○○○元，

    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匯率為1：4.5計），然原告迄今實際

    上合計僅收到○○○元之演出酬勞（原告各自收取之酬勞數額

    如北院卷一第175頁附表1所示），則被告仍積欠原告每人○○

    ○○○○元【計算式：○○○○○○○○○○○○○○○○○○○○元】未給付，原告

    自得依系爭經紀合約之約定（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依不

    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

    演出酬勞予原告。

　⒊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被告自102年11月11日起陸續與如附表二各編號「甲方」欄

    所示之中國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騰訊音樂娛樂（珠海）有限公司（以下合稱

    騰訊集團）簽訂7份合作協議（詳見附表二，以下合稱騰訊

    協議），由被告將原告參與錄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及詞

    曲著作等，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依騰訊協議約定，

    被告業已收取人民幣○○○○○元之預付授權金（各協議所收取

    之金額詳如附表二「預付款」欄所示，以人民幣兌新臺幣匯

    率為1：4.5折算，折合臺幣為○○○○○○○○元）。又依附表二編

    號6、7所示騰訊協議第4條之約定，被告所領取之預付款中

    ，錄音著作（含視聽著作）與音樂著作之拆分比例分別為○○

    ○，足認被告所收取之預付款中，錄音著作（含視聽著作）

    部分為○○○○○○○○元、音樂著作部分為○○○○○○元，則被告分別

    應給付原告之版稅數額及計算方式如下：

　⑴視聽及錄音著作版稅部分：

　　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視聽及

    錄音著作部分預付款之○○○○○○○○○○元（計算式：○○○○○○○○○○

    ○○○○元)。又系爭唱片合約就原告應得之酬勞並無特別約定

    ，爰依民法第271條之規定認原告應平均分受之，則被告應

    給付原告每人○○○○○元【計算式：○○○○○○○○○○○○○元，見附表

    一丙（a）欄】。

　⑵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①原告得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收益分配

    約定，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之

    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將收取之詞曲著作預付款之○○分配

    予原告，即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丙（b）欄所示版稅；惟

    若被告否認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存有

    詞曲授權約定，則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而為主張。

　②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部分，該協議有效期間係自107年7月

    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惟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已

    於107年12月31日合意終止，故自108年1月1日起，被告未經

    著作權人即原告吳青峰之同意，將原告吳青峰創作之詞曲授

    權予騰訊集團利用，已侵害原告吳青峰之著作財產權，原告

    吳青峰應得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

    害賠償責任，然因原告吳青峰不易證明實際損害額，爰依同

    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法院酌定如附表一丙（c）欄所示損害

    賠償額。

　⒋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⑴原告錄製演出之「我賴你」單曲，由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發

    行，被告並與環球國際唱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球唱片公

    司）簽署經銷合約書（原證12，北院卷一第321頁至第330頁

    ，下稱「我賴你」經銷合約），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我

    賴你」單曲。依該合約第3條第1項、第5條第3項約定，環球

    唱片公司經銷「我賴你」單曲，就數位發行部分，被告可獲

    取收入之○○，就實體專輯部分，被告可獲得收入○○。而環球

    唱片公司一共銷售了○○○○張實體專輯，每張批發價為○○○元

    ，合計銷售收入為○○○○元（計算式：○○○○○○○○○○○○○○○○元）

    ，被告可獲得前開收入之○○即194萬8,685元（計算式：○○○○

    ○○○○○

　　○○○○○元）。

　⑵兩造間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3年底屆期，其後雖未簽立

    書面續約，惟兩造間均依過去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之條件繼

    續履行。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原告共可分得前開「

    我賴你」單曲銷售收入之○○即19萬4,869元（計算式：○○○○○

    ○○○○○○○○元），又系爭唱片合約就原告應得之酬勞並無特別

    約定，應認為平均分受之。則被告就此部分應給付原告每人

    3萬2,478元（計算式：19萬4,869元/6=32,478元，如附表一

    丁欄所示）。然被告迄今並未給付，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

    約第6條約定，先位聲明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每人3萬2,47

    8元；若認系爭唱片合約業經終止，則備位聲明依民法第179

    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而為請求。

　㈢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被告本即有將106年、107年間之版

    稅收入給付予原告之義務，被告以此主張抵銷，顯屬無據。

　㈣綜上，爰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吳青峰3,

    963萬5,617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之金額分別自附表

    一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

    被告應給付原告史俊威2,112萬5,579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

    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謝馨儀1,789萬9,128

    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

    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

    付原告何景揚1,788萬7,395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

    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⒌被告應給付原告龔鈺祺1,971萬3,865元，

    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

    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⒍被告應給付原

    告劉家凱1,809萬248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

    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則以下開情詞資為抗辯：

　㈠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被告前曾與原告吳青峰就詞曲版權授權合約究竟應於何時終

    止等爭議涉訟，是以被告暫未分配107年度下半年的版稅。

　㈡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⒈「再遇見」演唱會係由Hourly公司委請IMC公司辦理，本件兩

    造當事人均非「再遇見」演唱會合約之契約主體，Hourly公

    司亦非被告手足之延伸，基於債之相對性法律原則，原告無

    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該演唱會之演出報酬。

　⒉兩造間就「商演」與「演唱會」二種表演活動型態有不同之

    演出酬勞約定：就「演唱會」部分，兩造合作多年來，原告

    均係領取定額唱酬，原告多年來收受被告提供之經紀收入明

    細表，均未曾提出質疑，並於106年休團前亦已簽署同意書

    （被證12，北院卷一第467頁至第477頁)，表明對被告給付

    之總經紀收入無異議，則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可認原

    告已默示同意採取定額唱酬。而被告業已給付「再遇見」演

    唱會之演出報酬，原告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及第4.3條約

    定請求被告給付演出報酬，自屬無據。

　⒊IMC公司並未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將款項支付予Hourly公

    司，Hourly公司最終僅透過與IMC公司間訴訟回收半數，Hou

    rly公司自行承擔其餘成本費用及損失，故Hourly公司並未

    獲有利益。　

  ㈢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⒈視聽、錄音著作之版稅部分：

　⑴被告將視聽、錄音著作獨家授權予環球唱片公司，且已將環

    球唱片公司所給付海外地區（含中國）之版稅收入分配予原

    告，原告無從再請求被告給付視聽、錄音著作版稅。

　⑵騰訊集團係為確保獨家上架，除給付錄音著作版稅給環球唱

    片公司外，另與被告簽訂騰訊協議，以預付方式給付獨家權

    利金，該獨家權利金並非版稅。縱認為該獨家權利金是版稅

    ，因系爭唱片合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故被告無給付

    錄音著作版稅之義務。

  ⒉詞曲著作之版稅部分：

　  騰訊協議之授權標的並未包括詞曲著作，故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詞曲著作版稅，並無理由；另被告並無重製或公開傳輸原

    告吳青峰之詞曲著作之行為，且原告吳青峰之請求亦已罹於

    2年消滅時效，故原告吳青峰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之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㈣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兩造間之系爭唱片合約業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

    止後被告即無給付錄音著作版稅之義務。

  ㈤抵銷部分：

　  原告自106年起至108年間休團，原告休團期間，被告原認可

    延續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故將106年與107年上半年唱片版

    稅收入給付予原告，然其後兩造確認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

    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則被告先前給付予原告之106年與10

    7年1月至6月之唱片版稅（原告每人共領得○○○元），即自始

    欠缺法律上原因，被告應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返

    還溢領之上開唱片版稅收入，故被告就此主張抵銷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⒉若受不

    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34頁至第136頁，並依本院論

    述妥適調整文句）：

  ㈠原告自90年起組成「蘇打綠」樂團；林暐哲音樂社於89年3月

    10日設立，於99年10月13日辦理歇業登記，林暐哲音樂社於

    辦理歇業登記後，係由被告依據當事人變更之法律關係，承

    繼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間下開合約之權利與義務。

  ㈡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訂系爭經紀合約，由林暐

    哲音樂社擔任原告之經紀人；原告吳青峰、史俊威、謝馨儀

    、龔鈺祺4人於96年12月6日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系爭經紀續

    約，前開經紀續約於103年12月31日期滿，期滿後兩造並未

    另行簽訂經紀合約。

  ㈢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訂系爭唱片合約；96年12

    月6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龔鈺祺簽訂系

    爭唱片續約，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期間至105年12月31日終

    止。

  ㈣97年間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簽署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

    權合約，前開合約於期滿後未經反對而自動延長，至107年1

    2月31日終止。

  ㈤97年間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史俊威簽署原告史俊威之詞曲授

    權合約，前開合約於期滿後未經反對而自動延長，至108年1

    2月31日終止。

  ㈥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與環球音樂公司於105年5月1日簽署環球音樂合約，就被

    告所擁有之專屬詞曲作者公開發表之音樂著作及被告所有之

    音樂著作，授權環球音樂公司行使著作權，專屬授權期間至

    110年12月31日止。

  ⒉就107年7月至12月間原告之詞曲著作版稅部分，環球音樂公

    司已依環球音樂合約給付167萬2,393.93元予被告，被告未

    將此部分版稅給付予原告。

  ㈦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⒈104年1月8日IMC公司與Hourly公司簽訂「再遇見」演唱會合

    約。

  ⒉原告依被告之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共計演出21

    場次（原告史俊威僅參與18場次）。IMC公司並支付藝人酬

    勞及節目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予Hourly公司。

  ⒊原告就前開「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業已分別收取如北院

    卷一第175頁附表1所示酬勞。

  ㈧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被告自102年11月11日起，陸續與騰訊集團簽訂如附表二所

    示協議，將原告參與錄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之著作權授

    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　

  ㈨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發行原告所錄製之「我賴你」單曲，並

    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發行該單曲，依約被

    告可獲得該單曲數位發行部分○○之收入，以及實體專輯部分

    ○○之收入，實體單曲通路上架日期為106年1月16日。

  ⒉環球唱片公司就105年12月25日至106年12月24日經銷代理實

    體及數位「我賴你」單曲，所應支付被告之金額實體收入部

    分為○○○○○元、數位收入部分為○○○○元，且已支付予被告。

  ㈩抵銷部分：

    原告業已領得如本院卷一第243頁所示106年1月至107年6月

    間之唱片版稅（106年度之版稅收入為原告每人○○○○元，107

    年度之版稅收入為原告每人○○○○元，合計原告每人領得○○○○

    ○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合作關係均終止後，被告仍有如附表一

    各欄所示版稅收入及演出酬勞並未給付予原告等語，被告則

    以前開情詞置辯，並就106年1月至107年6月間已給付予原告

    之唱片版稅主張抵銷云云，茲就原告之請求分別敘述如下：

　㈠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於105年5月1日與環球音樂公司簽署環球音樂合約，將原

    告於前開合約期間之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環球音樂公司於全

    世界各地區行使著作權等相關權利。其後環球音樂公司已依

    約給付107年7月至12月之版稅收入167萬2,393.93元予被告

    （不含被告所應分得之11萬600.71元），其中原告所應分得

    之收入分別如附表一甲欄所示（元以下四捨五入）等情，為

    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21頁民事陳報狀），並有環球

    音樂合約影本（北院卷一第69頁至第71頁）、113年4月23日

    環球音樂公司回函及所檢附發票、匯款資料（本院卷一第17

    2頁至第178頁）在卷可佐，則被告確實已收受前開版稅收入

    乙情，應堪認定。

　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　

　⑴就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部分：

　　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約定：乙方（

    即被告）因行使本合約著作專屬授權事宜所收取之使用報酬

    ，應按乙方實際利潤之淨額分配，按下列比例支付權利金予

    甲方（即原告吳青峰、史俊威），此有前開詞曲授權合約可

    佐，被告又自承尚未將前開環球音樂公司所給付之版稅收入

    分配予原告吳青峰、史俊威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則

    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主張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

    版稅收入，自屬有據。

　⑵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部分：

　①按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前段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

    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

    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旨在揭示著作財產權授權利

    用之契約自由原則。著作財產權人基於私法自治，本得以私

    權契約就其享有之著作財產權，依所欲授權之範圍，自行締

    結契約，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且該授權契約為非要式契約，

    除另有約定外，無須踐行一定方式，得以口頭、明示或默示

    為之。若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所授與之權利範圍發生爭議，

    則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推究有無默示合意存在，並尋繹授

    權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

  ②本件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主張依渠等與被

    告間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前開版稅收入等語，被告

    雖否認其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存有口

    頭之詞曲授權約定等語（本院卷二第29頁），然被告亦自承

    ：對於其係依雙方慣例給付詞曲版稅乙節沒有意見等語（本

    院卷二第29頁），顯見被告業已自承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

    、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就詞曲著作之授權有默示合意存在，揆

    諸前開說明，即足認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

    與被告間應有默示之詞曲著作授權契約存在，則原告謝馨儀

    、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主張依渠等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

    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即屬有據

    。

　⒊至被告雖辯稱：當初係因被告與原告吳青峰因原告吳青峰之

    詞曲授權合約終止時點發生爭議，故被告暫未將前開版稅收

    入給付予原告云云。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

    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縱被告與原告吳青峰間該時因合約是否及何時終

    止之問題產生爭議，惟此與被告依約所應負之版稅收入給付

    義務間，難認具對待給付關係，被告自無從以此為由主張同

    時履行抗辯，並據此作為拒絕將前開版稅給付予原告之理由

    ，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憑採。

　㈡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原告主張渠等依被告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渠等

    之演出酬勞應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計算，

    被告僅給付部分演出酬勞，故應再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

    酬勞予原告云云，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置辯，是就此部分所應

    審酌者為：⒈原告得否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向

    被告請求演出酬勞？若可，利息起算日為何日？⒉若否，原

    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前開演出酬勞之

    不當得利，有無理由？若可，金額為何？茲分別敘述如下：

　⒈系爭經紀合約之合約期間為93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6日止

    ，嗣被告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謝馨儀、龔鈺祺簽署系爭

    經紀續約，將系爭經紀合約期間延長至103年12月31日止，

    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並有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在卷

    可佐；又系爭經紀合約第13.1條約定，本合約期滿時，乙方

    （即原告）同意甲方（即被告）有優先與乙方訂定新約之權

    利。倘有任一方欲於約滿之日增（減）修改續約內容或終止

    合作關係，需於約滿前2個月內提出，以便行政作業，否則

    雙方視同自動續約，亦有系爭經紀合約可佐，而被告於104

    年間仍為原告經紀「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原告亦依被告

    指示提供該演唱會演出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何

    景揚、劉家凱雖未與被告簽署系爭經紀續約，然兩造於系爭

    經紀合約及續約期滿前均未提出終止合作關係，且期滿後亦

    繼續依循相同合作，則雖兩造並未再簽訂任何經紀合約，惟

    依前開約定，系爭經紀合約已視為自動續約，是104年「再

    遇見」演唱會演出期間，兩造間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仍未終

    止，首堪認定。

　⒉原告無從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

    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酬勞：

　  原告主張Hourly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亦為林暐哲，是Hourly公

    司為被告手足之延伸，故應以IMC公司依「再遇見」演唱會

    合約應支付予Hourly公司之報酬及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

    計算被告之所得，再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

    ，由被告將前開所得之○○支付予原告云云。查：系爭經紀合

    約第4.1條約定：除本合約第2.2條所約定之有聲與視聽出版

    物及2.3音樂著作之外，所有經甲方（即被告）為乙方（即

    原告）經紀之各項演出酬勞所得，應按甲方「已實收之收入

    」的○○支付予乙方，此有系爭經紀合約在卷可佐（北院卷一

    第28頁），然原告就被告是否已因「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

    而有實收收入，及收入之金額為何等情，並未舉證以實其說

    ，且原告雖主張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第四章約定，IMC

    公司有給付該演唱會之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予Hourly公

    司之義務，Hourly公司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同一人，該公

    司應為被告手足之延伸，故應依Hourly公司之收入計算被告

    之所得云云，惟縱堪認該2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相同，該2公司

    仍係不同之法人格，且原告就被告與Hourly公司間是否為關

    係企業或是否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等情，均未舉證以實其說，

    即無從將Hourly公司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可請求IMC公

    司支付之報酬，視為被告之實收收入，故原告依系爭經紀合

    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報

    酬，即屬無據。

　⒊原告無從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

    所示演出酬勞：　

　　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

    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

    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民

    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備位主張被告既否認係由其舉辦「

    再遇見」演唱會，則被告受有「再遇見」演唱會收入之利益

    ，顯然無法律上原因，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云云

    。然被告與Hourly公司並非同一法人格，且原告就被告與Ho

    urly公司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是否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等情，

    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業如前述，且被告亦陳稱Hourly公司舉

    辦「再遇見」演唱會，因IMC公司積欠款項而虧損等語，原

    告復未就被告是否因舉辦「再遇見」演唱會而自Hourly公司

    獲有利益，及該利益之數額為何等情舉證以實其說，業如前

    述，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如附表一乙

    欄所示演出報酬之利益，亦無理由。

　⒋綜上，原告先位主張依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之法律關係，及

    備位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

    演出報酬，均難認有理由。至原告雖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

    6年度重訴字第209號民事判決中理由曾提及「蘇打綠」樂團

    為Hourly公司旗下藝人，故請求調閱該民事事件全卷以確認

    被告與Hourly公司是否有關云云（本院卷一第87頁至第88頁

    ），然原告並未具體指明所欲調閱之證據內容，及與待證事

    實間關連，自難認有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㈢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與騰訊集團簽署騰訊協議，將原告於系爭唱片

    合約及續約期間內所錄製之錄音及視聽著作，及原告所創作

    之詞曲著作均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被告自應依約給

    付視聽、錄音著作及詞曲著作之版稅收入等語，被告固自承

    確有簽署騰訊協議及依該等協議收受如附表二所示預付款等

    情（本院卷二第135頁、第178頁、本院卷三第8頁），然以

    前開情詞置辯，就此部分所應審酌者為：如附表二所示協議

    授權之著作範圍為何？是否包含錄音、視聽著作及詞曲著作

    ？附表二所示預付款性質是否係版稅收入？原告得否依系爭

    唱片合約及續約、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原

    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

    被告給付版稅收入？若可，數額為何？茲敘述如下：

　⒈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授權之著作範圍應不包含詞

    曲著作：　

　  按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如下：音樂著作

    ：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樂著作；視聽著作：包括電

    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設

    備表現系列影像，不論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

    上之著作；錄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

    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聲

    音不屬之，內政部公告之「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

    內容例示」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視聽著作，音樂著作、

    錄音著作本屬不同之著作類型，各種著作之著作權人均各別

    享有獨立之著作權；次按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

    ，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

    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著作

    權法第3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末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

    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

    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

    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

    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

    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

    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

    告主張騰訊協議授權之標的範圍除錄音、視聽著作外，尚包

    含詞曲著作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就此乃涉及對騰訊協議

    內容之解釋，自應依民法第98條規定，並參酌上開最高法院

    實務見解，以探究當事人締約之真意，而為適當之解釋。茲

    分別敘述如下：　　

  ⑴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第1條「合作內容」約定：1.乙方（即

    被告）將享有著作權和鄰接的電影影片「○○○○○○○」之信息

    網絡傳播權獨家互聯網授權給甲方，此有該協議在卷可佐，

    足認此份協議係針對視聽著作加以授權之約定。

　⑵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2、3所示協議之第2.5.1條、附表二編號4所示協

    議之2.6.1條、附表二編號6所示協議之2.7.1條、附表二編

    號7所示協議之2.8.1條均約定：在本協議簽訂之日起5個工

    作日內，乙方（即被告）應向甲方提供加蓋乙方公章的授權

    內容清單（具體內容格式詳見附件一），內容應當包含清單

    提供之日乙方已經享有/管理版權的及藝人已經產生的全部

    音樂作品、錄音/錄像制品和MV作品及其他相關資料（全歌

    庫），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足認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

    示協議之授權內容，應以該等協議之附件一內容為準；又附

    表二編號2所示協議之附件一明確記載：「獨佔錄音製品授

    權內容清單」等文字；且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

    附件一中，「錄音製作者權利比例」及「MV著作權比例」均

    載明「100%」，至於詞曲部分僅記載「作者」而未列出授權

    比例等情，亦有前開協議之附件一在卷可佐，則被告所稱前

    開協議中附件一所示清單，係條列授權之錄音著作內容，之

    所以列出詞曲作者，僅是供特定曲目之用等語，應屬可採，

    足認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均係錄音著

    作或視聽著作。

　⑶綜上，由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約定或附件內容

    ，已堪認該等協議授權之標的均係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尚

    不包含詞曲著作，原告主張騰訊協議授權範圍包含詞曲著作

    云云，尚難憑採。另附表二編號5所示協議部分，因原告並

    未請求分配騰訊集團依此協議支付予被告之款項（本院卷一

    第18頁至第19頁），即無予以說明之必要，併予敘明。至原

    告雖主張：依附表二編號6所示騰訊協議第4條約定：費用計

    算：本協議項下，騰訊向乙方（即被告）應實際支付的費用

    以第4條費用支付條款為準。其中乙方分成比例是指如乙方

    享有完整著作權和鄰接權（即我國法律規定之錄音著作權）

    的授權作品乙方分成比例合計為○○，其中，包含詞曲分成比

    例共為○○，鄰接權分成比例為○○等內容，顯見被告授權予騰

    訊集團之著作，包含音樂著作云云，然觀諸騰訊協議條文內

    容，顯然廣泛規範所有將著作授權予騰訊集團之相關合作方

    式，而屬定型化契約之一般條款，惟實際授權內容應仍以各

    該協議所特定之內容及附件為準，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

　⒉騰訊集團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給付予被告之預

    付款，均屬版權使用費，理由如下：

　⑴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部分：

　　該協議第2條約定：雙方權利與義務：1.甲方權利與義務：⑴

    按本協議約定向乙方（即被告）支付相關費用；第3條約定

    ：3.合作費用：⑴甲方應在本協議簽署之後，且收到乙方開

    具的invoice之日起20個工作日之內向乙方支付金額人民幣○

    ○○○○○元。因涉及境外付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作為中國稅務

    機關規定的代扣代繳義務人扣除相關稅費後支付給乙方。（

    乙方實收為人民幣○○元整）（以下稱「預付款」）預付款可

    用于抵扣本條規定的乙方每個結算週期實際結算收益…；⑵乙

    方應按如下約定向甲方收取授權內容使用費，此有前開協議

    在卷可佐，則依前開協議容，足認甲方所支付之預付款，業

    已扣除相關稅費，且性質係屬乙方得收取之授權內容使用費

    。

　⑵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第3.1條約定：甲、乙（即

    被告）雙方採用一次性支付版權費的合作方式，本協議項下

    甲方應向乙方支付含稅版權使用費（金額詳如附表二所示）

    作為授權期間之版權使用費預付款。因涉及境外付款，乙方

    同意由甲方作為中國稅務機關規定的代扣代繳義務人扣除相

    關稅費後支付給乙方，此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則依前開協

    議內容，亦足認甲方所支付之預付款，業已扣除相關稅費，

    且性質係屬乙方得收取之授權內容使用費。

　⑶綜上，騰訊集團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給付予被

    告之預付款，堪認均係被告依約所可取得之版權使用費，至

    為明確。至被告雖辯稱騰訊集團所給付之預付款，係該集團

    為爭取獨家授權所給付之款項，屬獨家授權金之性質，並非

    錄音版稅云云，並提出中國政府要求騰訊集團放棄獨家版權

    協議之相關新聞報導（本院卷二第205頁至第207頁）為證，

    然該新聞報導僅提及騰訊集團不得與上游版權方達成獨家版

    權協議，與騰訊集團依約所給付之預付款性質無涉；況騰訊

    集團之目的固為取得獨家授權，然此與所給付者係版權授權

    費用，並無互相扞格之處，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憑採。被告

    雖又辯稱：騰訊協議之內容除「蘇打綠」樂團之錄音著作外

    ，尚包含其他被告所有之音樂作品，且取得獨占之内容亦非

    僅有錄音著作，尚包括歌手照片、專輯圖片等等，故被告所

    收取之「預付款」並非錄音著作版稅云云（本院卷三第216

    頁），惟授權之內容縱包含歌手照片、專輯圖片，亦無礙於

    被告所收取之款項乃授權使用之對價，被告前開所辯，尚不

    足採。

　⒊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丙

    欄所示版稅收入：

　⑴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署系爭唱片合約，其後96

    年12月6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龔鈺祺簽

    署系爭唱片續約（約定將系爭唱片合約期限延長至103年12

    月31日）。原告何景揚及劉家凱雖未簽署系爭唱片續約，且

　　兩造於103年12月31日後雖未再簽署唱片合約，然兩造系爭

    唱片合約及續約仍繼續履行，其後於105年12月31日始終止

    等情，有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108年5月6日被告寄送予原

    告之存證信函（本院卷一第250頁至第262頁）、108年5月13

    日原告寄送予被告之存證信函（本院卷一第264頁至第278頁

    ）在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屬實。

　⑵按契約依其給付方式可分為一時性契約及繼續性契約，前者

    指契約之內容因一次給付即可實現，如買賣、贈與或承攬等

    是，後者指契約之內容非一次給付可完結，而是繼續的實現

    ，其特色在於契約因時間經過而不斷產生權利義務；次按契

    約之終止與契約之解除，兩者之效力不同，前者使契約關係

    向將來消滅，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影

    響；後者則使契約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而繼續性契約之終

    止既僅生將來效力，終止前因契約而發生之法律關係仍有其

    效力，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2號民事判決

    、109年度台上字第279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①兩造間之系爭唱片合約第3.1條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於

    合約期間內，乙方應為甲方（即被告）錄製共計80首以上歌

    曲；第3.3條約定：乙方擔保在合約有效期間乙方應為甲方

    提供獨占性及排他性之服務；第12條約定：乙方不得將其基

    於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於任何第三人。但甲方得將其基於

    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於任何第三人。如乙方權利主體變更

    時，本合約之乙方即由新權利主體取代，不另換約。但若甲

    方代表人有變更之情事發生時，雙方同意本合約自動終止，

    於60日內生效，有系爭唱片合約可佐，足認系爭唱片合約之

    內容並非一次性的給付即可完成，而須繼續一段時間才能實

    現訂定契約之目的，應為繼續性契約，揆諸上開說明，系爭

    唱片合約之效力，即應自105年12月31日終止時起，向將來

    消滅，惟兩造於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

    並不受影響，仍得請求依約履行，合先敘明。

　②又系爭唱片合約第2.1條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乙方基於

    本合約所錄製演出之錄音母帶及錄影母帶，其相關著作權歸

    甲方（即被告）所有，甲方並得以任何團體名義或權利移轉

    方式，於約定地區內，將其重製、複製、生產、銷售、宣傳

    、廣告、公開播放（送）、公開傳輸、改作或與其他出版品

    結合等任何方式永久之運用與發行有聲出版品及視聽著作出

    版品，此有系爭唱片合約在卷可佐，已堪認原告得依系爭唱

    片合約及續約請求給付版稅之範圍，為原告於合約期間內所

    錄製演出之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再參酌騰訊協議授權之標

    的內容，均係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即105

    年12月31日前）所演出及錄製之錄音、視聽著作，此觀騰訊

    協議之契約期間及騰訊協議附件一「發行時間」欄之記載即

    明。則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之約定，請求被告依約給付

    版稅收入。

　③依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約定：歌曲數量及出版品之定義：甲（

    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同意合約期限內錄製之歌曲，無

    論以任何歌曲數量的實體出版品對外公開發行，皆統稱出版

    品：例如單曲、迷你專輯、專輯…等等，其版稅的計算都是

    以實際出版品批發價的百分比來計算；第6.1條約定：甲方

    同意支付乙方每一出版品版稅（含專輯，迷你專輯，單曲等

    及其他各種形式）為該出版品批發價之○○；第6.3條約定：

    當專輯於除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地區之版稅，按甲方於各該

    國家地區所實收之淨版稅收入（扣除一切稅費）之○○計算，

    有系爭唱片合約可佐。查：

　Ⅰ附表二編號1至4、6所示協議，其締約時間均係在系爭唱片合

    約終止前，揆諸上開說明，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5

    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仍不受

    影響，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依該等協議所得之淨版稅

    收入之○○。

  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其締約時間雖係在系爭唱片合約終止

    後，然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第6條既已約定合約期間所錄製

    之出版品，甲方（即被告）均有依約給付版稅之義務，如前

    所述，且系爭唱片合約亦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

    ，則系爭唱片合約雖經終止，惟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授權

    之標的既為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原告依約錄製之

    演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並有前開協議之附件一在卷可佐

    ，審酌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之條款文義，及兩造訂立系爭唱

    片合約及續約，約定由原告提供演出，使被告取得該演出所

    錄製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並透過被告對外出版或授權使用

    ，使兩造均可獲有利益之契約目的，倘認定系爭唱片合約及

    續約終止後，被告即無再給付版稅收入之義務，則無異使被

    告得以藉由遞延授權時間至合約終止後之方式，規避給付版

    稅之義務，或致使原告就合約終止前所為之演出，未能獲取

    相對應之報酬，顯不符合兩造締約時之真意，是依契約文義

    及目的解釋，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出版品

    之版稅收入，縱被告之授權行為係發生在系爭唱片合約及續

    約終止後，被告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給付義務，仍不因

    契約終止而消滅，被告仍有依約給付版稅收入之義務，原告

    自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之版稅收入

    。

　⒋綜上，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均為原

    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之錄音、視聽著作

    ，則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第6.3條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依前開協議所得版稅收入之○○。而被告亦自承業已依

    前開協議收取如附表二所示預付款等語（本院卷二第178頁

    、本院卷三第8頁），如前所述，且被告就原告所主張之匯

    率計算方式亦未加以爭執，則被告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

    所示協議所實收之淨版稅收入金額，共應為○○○○○元【計算

    式為：○○○○○○○○○○○○○○○○○○○元，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匯

    率為1：4.5計算】，前開收入之○○則為○○○○○○○○○○○元，並

    依民法第271條之規定，由原告平均分受之，原告可分得之

    版稅收入應為416萬1,478.425元（計算式為：○○○○○○○○○○○○

    元），則原告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請求被告各給付如附表

    三丙欄所示之版稅收入，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⒌至被告雖以下開情詞辯稱：

　⑴被告雖辯稱騰訊協議之約定範圍尚包含原告以外之人之著作

　　，例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合約附件一編號29所示著作（

　　北院卷一第309頁），即包括訴外人Priscilla Ahn之著作云

　　云，然該著作之表演者業已記載「蘇打綠」樂團、Priscill

    a Ahn，有前開附件一在卷可考，顯見原告仍為該著作之著

    作人，被告所稱尚包含他人之著作云云，尚難憑採。

　⑵被告雖又辯稱係依環球音樂公司所結算給付之音樂著作版稅

    ，已包括中國之版稅收入，且此部分已連同經紀收入給付予

    原告，原告過去亦未加以爭執云云，然附表二編號1至4、6

    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並未包含詞曲著作，業如前述，則

    縱被告前開所辯屬實，亦與被告將錄音、視聽著作授權予騰

    訊集團並收取預付款後，原告得否請求被告依約分配該等版

    稅收入無涉。

　⒍至原告另主張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及被

    告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間之詞曲授權約

    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各給付如附表一丙（b）欄所示詞曲著

    作之版稅收入；另原告吳青峰部分，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

    議，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丙（c

    ）欄所示之損害賠償云云，然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

    議授權之內容並未包含詞曲著作乙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

    則原告此部分請求，自難認有據，而應予駁回。　　　

  ㈣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授權環球唱片公司發行「我賴你」單曲，因而

    獲得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之版稅收入，被告應依系爭唱片合

    約第6條之約定，將所取得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等語，被

    告固不否認業已收受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之「我賴你」單曲

    版稅收入，如前開不爭執事項㈨所載，然辯稱系爭唱片合約

    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後所生之版稅收

    入，被告並無給付之義務云云，則：

　⒈「我賴你」單曲係原告錄製，經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委由環

    球唱片公司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發行該單曲，實體單曲通路

    上架日期為106年1月16日乙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

    我賴你」單曲係原告在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前，依系爭

    唱片合約第3.1條所錄製之出版品，則被告就「我賴你」單

    曲之版稅收入，自有依前開約定給付版稅之義務。

　⒉被告雖辯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於105年12月31日即已終止

    云云，然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僅原告無須再依約定

    錄製出版品，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第6條既已約定合約期間

    所錄製之出版品，甲方（即被告）均有依約給付版稅之義務

    ，且系爭唱片合約亦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則

    系爭唱片合約縱經終止，對於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

    關係並不受影響，業如前述，原告就已錄製之「我賴你」單

    曲，仍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被告此部分所辯，自

    難認有據。

　⒊而環球唱片公司於105年12月25日至106年12月24日經銷代理

    「我賴你」單曲之實體及數位發行，所支付予被告之版稅收

    入為實體發行部分：○○○○元，數位發行部分：○○○○元（共○○

    ○○○○元）等情，亦有該公司113年5月10日函文及相關支付紀

    錄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80頁至第210頁），被告復未就前

    開版稅收入是否為淨版稅收入乙情加以爭執。準此，原告主

    張被告應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給付○○之版稅收入予原

    告（即○○○○○○○○○○○○○元），並由原告平均分受該等版稅收

    入，即原告每人所應分得之版稅收入為2萬5,207元（計算式

    ：○○○○○○○○元），即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

    據，應予駁回。　

　㈤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

    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

    ，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第335條

    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

    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

    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

    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

    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

    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

    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

    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

    。

　⒉本件被告抗辯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業經終止，其原給付予

    原告之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之唱片版稅每人○○○

    元，該給付因而自始欠缺法律上原因，被告自得依民法第17

    9條之規定請求原告返還前開不當得利云云。查：

　　原告自承確有收受被告所給付之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6月3

    0日止之唱片版稅每人○○○○元等情（本院卷四第21頁），被

    告雖抗辯稱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業經終止，前開給付自屬

    欠缺法律上原因云云，然被告業已自承前開版稅收入，係原

    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之錄音及錄影著作

    ，授權予環球唱片公司出版或銷售後之所得等情（本院卷四

    第21頁），揆諸前開說明，系爭唱片合約既未有合約終止後

    應結算版稅等約定，縱合約嗣後終止，對於終止前已發生之

    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原告就已錄製之錄音及錄影著作

    ，仍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業如前述。從而，被告

    主張以前開版稅互為抵銷之抵銷抗辯，洵無可採。

　㈥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

    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

    229條第1、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

　⒈就原告如附表三甲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甲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甲欄所示有理由部

    分，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4條及原告謝

    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間詞曲授權約定：乙方（即

    被告）於臺灣地區所收取之使用報酬之結算，分別以每年3

    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為每年每季之結算截

    止日，並於各該結算截止日後60日內開立支票連同收益報表

    一併交予甲方（即原告）。…。乙方於臺灣地區以外之使用

    報酬，應待乙方自臺灣地區以外之本合約著作代理公司轉付

    後，以乙方所得之淨額為計算之基礎，依本合約所定比例分

    配使用報酬支付予甲方等內容，足認被告之前開給付已定有

    確定期限。又環球音樂公司係於108年4月15日給付107年7月

    1日至107年12月31日之版稅予被告，有前開該公司函文可佐

    ，揆諸前開約定，足認原告主張被告應於收受環球音樂公司

    前開給付後之108年6月30日加以結算，並於其後60日內給付

    予原告等語，尚屬可採，而被告迄今仍未為給付，則被告自

    108年8月3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

    甲欄所示金額自108年8月30日起，按法定之週年利率5%給付

    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⒉就原告如附表三丙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丙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丙欄所示有理由部

    分，依系爭唱片續約第1條約定：原合約（即系爭唱片合約

    ）第6.5條規定之結版稅時間，每半年結算改成每3個月結算

    1次，以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為版稅結算

    日，並於60日內提供版稅報表及支付乙方（即原告）等內容

    ，足認被告之給付已定有確定期限。則原告主張被告應於附

    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合約屆滿日（即110年6月30日）後之同

    年12月31日進行結算，並於其後60日內給付予原告等語，尚

    屬可採，而被告迄今仍未為給付，則被告自111年3月2日起

    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丙欄所示金額自

    111年3月2日起，按法定之週年利率5%給付遲延利息，洵屬

    有據。

　⒊就原告如附表三丁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丁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丁欄所示有理由部

    分，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丁欄所示金額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20日（北院卷一第357頁）起，按法定

    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

    條約定、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詞

    曲授權約定之法律關係、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

    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三「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其中如附表三

    甲欄所示金額自108年8月30日起，其中如附表三丙欄所示金

    額自111年3月2日起，其中如附表三丁欄所示金額自112年5

    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關於

    原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張玫玲　　

==========強制換頁==========

附表一 原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原告名稱/請求項目與金額 甲 ------- 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乙 -------- 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丙 ---------- 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丁 -------- 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合 計 吳青峰 1,622,418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39,635,617元    （b） 19,126,152元      （c） 1,000,000元   史俊威 45,602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21,125,579元    （b） 3,192,930元   謝馨儀 873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7,899,128 元（應為17,989,128元）    （b） 101,208元   何景揚 348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7,887,395元    （b） 0元   龔鈺祺 2,367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9,713,865元    （b） 1,824,451元   劉家凱 786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8,090,248元    （b） 202,415元   利息起算日 108年8月30日 108年11月30日 111年3月2日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備註：見原告所提出附表4所示內容（北院卷一第331頁、第333頁）      

==========強制換頁==========

附表二 被告與騰訊集團簽署之合約

編號 甲方 乙方 開始日 期（西元） 結束日期（西元） 合約內容 合約預付  款 卷證 出處 1 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被告）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177頁至第183頁 2 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185頁至第205頁 3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17頁至第237頁 4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39頁至第255頁 5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57頁至第259頁 6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61頁至第284頁 7 騰訊音樂娛樂（珠海）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85頁至第307頁       ○○○○○○  

==========強制換頁==========

附表三  各原告所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原告名稱/請求項目與金額 甲 ------- 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乙 --------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丙 --------積欠騰訊集團各公司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丁 ----------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合  計 吳青峰 1,622,418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5,269,519元 史俊威 45,602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92,703元 謝馨儀 873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974元 何景揚 348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449元 龔鈺祺 2,367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9,468元 劉家凱 786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887元 

==========強制換頁==========

附表四

編號 主文 原告 擔保金額 反擔保金額 1 第一項 吳青峰 175萬元 526萬元 2 第二項 史俊威 123萬元 369萬元 3 第三項 謝馨儀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4 第四項 何景揚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5 第五項 龔鈺祺 121萬6,000元 364萬元 6 第六項 劉家凱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民著訴字第68號
原      告  吳青峰 
                    
            史俊威 
            謝馨儀 
            何景揚 
            龔鈺祺 
            劉家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被      告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暐哲 
訴訟代理人  張志朋律師
            林佳瑩律師
            林姿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吳青峰新臺幣526萬9,519元，及其中新臺幣162萬2,418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史俊威新臺幣369萬2,703元，及其中新臺幣4萬5,602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謝馨儀新臺幣364萬7,947元，及其中新臺幣873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何景揚新臺幣364萬7,449元，及其中新臺幣348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龔鈺祺新臺幣364萬9,468元，及其中新臺幣2,367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凱新臺幣364萬7,887元，及其中新臺幣786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原告吳青峰負擔百分之20，由原告史俊威、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各負擔百分之10，餘由被告負擔。
九、本判決第1至6項所命給付，於原告分別以如附表四「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四「反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前即112年3月7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此有原告民事起訴狀上收狀章1枚在卷可佐（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智字第10號卷【下稱北院卷】卷一第11頁），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90年間合組「蘇打綠」樂團，其後原告分別於93年4月27日、96年12月6日與林暐哲經營之林暐哲音樂社簽署經紀合約及經紀續約（原證1-1、1-2，北院卷一第27頁至第34頁，下稱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唱片合約及唱片續約（原證2-1、2-2，北院卷一第35頁至第40頁，下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另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亦分別於97年10月1日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詞曲版權授權合約（原證3，北院卷一第41頁至第45頁；原證4，北院卷一第47頁至第51頁，下稱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雖未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詞曲版權授權之書面契約，惟亦有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相同條件之口頭約定（下稱詞曲授權約定）。嗣後林暐哲音樂社於99年10月13日辦理歇業登記，由被告承繼上開合約之權利與義務。
  ㈡其後兩造間合作關係及合約均終止，惟被告尚有下列款項尚未給付予原告：
　⒈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被告於105年5月1日與環球音樂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球音樂公司）簽署「環球音樂專屬出版商合約書」（原證6，北院卷一第69頁至第71頁，下稱環球音樂合約），將被告擁有之專屬詞曲作者於前開合約期間首度公開發表之音樂著作及被告所享有權利之其他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環球音樂公司。環球音樂公司並依約給付107年7月至12月之版稅收入新臺幣（下同）167萬2,393.93元予被告，而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原告應可分得如附表一甲欄所示之版稅收入（元以下四捨五入），被告迄未依約給付，爰先位聲明依前開合約約定，及備位聲明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予原告如附表一甲欄所示款項。
　⒉乙、積欠「再遇見」世界巡迴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被告為辦理104年度「再遇見」世界巡迴演唱會（下稱「再遇見」演唱會），曾以林暐哲設立並擔任負責人之薩摩亞商Hourly Development Group Inc.（下稱Hourly公司）與新加坡商IMC Group Holding Pte Ltd（下稱IMC公司）於104年1月8日簽署「合約書」（原證9，北院卷一第155頁至第164頁，下稱「再遇見」演唱會合約），由Hourly公司安排原告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IMC公司則應支付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原告遂依被告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原訂全球25場，後實際演出21場）。Hourly公司應為被告手足之延伸，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及第4.3條約定，被告應將「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酬勞所得即人民幣○○○○○○元，依實收淨額○○結算支付予原告，而共應支付原告○○○○○○○元（計算式：○○○○○○○○○○○○○○○○○元，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匯率為1：4.5計），然原告迄今實際上合計僅收到○○○元之演出酬勞（原告各自收取之酬勞數額如北院卷一第175頁附表1所示），則被告仍積欠原告每人○○○○○○元【計算式：○○○○○○○○○○○○○○○○○○○○元】未給付，原告自得依系爭經紀合約之約定（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演出酬勞予原告。
　⒊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被告自102年11月11日起陸續與如附表二各編號「甲方」欄所示之中國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騰訊音樂娛樂（珠海）有限公司（以下合稱騰訊集團）簽訂7份合作協議（詳見附表二，以下合稱騰訊協議），由被告將原告參與錄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及詞曲著作等，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依騰訊協議約定，被告業已收取人民幣○○○○○元之預付授權金（各協議所收取之金額詳如附表二「預付款」欄所示，以人民幣兌新臺幣匯率為1：4.5折算，折合臺幣為○○○○○○○○元）。又依附表二編號6、7所示騰訊協議第4條之約定，被告所領取之預付款中，錄音著作（含視聽著作）與音樂著作之拆分比例分別為○○○，足認被告所收取之預付款中，錄音著作（含視聽著作）部分為○○○○○○○○元、音樂著作部分為○○○○○○元，則被告分別應給付原告之版稅數額及計算方式如下：
　⑴視聽及錄音著作版稅部分：
　　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視聽及錄音著作部分預付款之○○○○○○○○○○元（計算式：○○○○○○○○○○○○○○元)。又系爭唱片合約就原告應得之酬勞並無特別約定，爰依民法第271條之規定認原告應平均分受之，則被告應給付原告每人○○○○○元【計算式：○○○○○○○○○○○○○元，見附表一丙（a）欄】。
　⑵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①原告得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收益分配約定，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將收取之詞曲著作預付款之○○分配予原告，即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丙（b）欄所示版稅；惟若被告否認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存有詞曲授權約定，則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而為主張。
　②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部分，該協議有效期間係自107年7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惟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已於107年12月31日合意終止，故自108年1月1日起，被告未經著作權人即原告吳青峰之同意，將原告吳青峰創作之詞曲授權予騰訊集團利用，已侵害原告吳青峰之著作財產權，原告吳青峰應得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因原告吳青峰不易證明實際損害額，爰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法院酌定如附表一丙（c）欄所示損害賠償額。
　⒋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⑴原告錄製演出之「我賴你」單曲，由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發行，被告並與環球國際唱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球唱片公司）簽署經銷合約書（原證12，北院卷一第321頁至第330頁，下稱「我賴你」經銷合約），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我賴你」單曲。依該合約第3條第1項、第5條第3項約定，環球唱片公司經銷「我賴你」單曲，就數位發行部分，被告可獲取收入之○○，就實體專輯部分，被告可獲得收入○○。而環球唱片公司一共銷售了○○○○張實體專輯，每張批發價為○○○元，合計銷售收入為○○○○元（計算式：○○○○○○○○○○○○○○○○元），被告可獲得前開收入之○○即194萬8,685元（計算式：○○○○○○○○○
　　○○○○○元）。
　⑵兩造間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3年底屆期，其後雖未簽立書面續約，惟兩造間均依過去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之條件繼續履行。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原告共可分得前開「我賴你」單曲銷售收入之○○即19萬4,869元（計算式：○○○○○○○○○○○○○元），又系爭唱片合約就原告應得之酬勞並無特別約定，應認為平均分受之。則被告就此部分應給付原告每人3萬2,478元（計算式：19萬4,869元/6=32,478元，如附表一丁欄所示）。然被告迄今並未給付，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先位聲明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每人3萬2,478元；若認系爭唱片合約業經終止，則備位聲明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而為請求。
　㈢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被告本即有將106年、107年間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之義務，被告以此主張抵銷，顯屬無據。
　㈣綜上，爰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吳青峰3,963萬5,617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之金額分別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史俊威2,112萬5,579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謝馨儀1,789萬9,128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何景揚1,788萬7,395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⒌被告應給付原告龔鈺祺1,971萬3,865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⒍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凱1,809萬248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則以下開情詞資為抗辯：
　㈠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被告前曾與原告吳青峰就詞曲版權授權合約究竟應於何時終止等爭議涉訟，是以被告暫未分配107年度下半年的版稅。
　㈡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⒈「再遇見」演唱會係由Hourly公司委請IMC公司辦理，本件兩造當事人均非「再遇見」演唱會合約之契約主體，Hourly公司亦非被告手足之延伸，基於債之相對性法律原則，原告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該演唱會之演出報酬。
　⒉兩造間就「商演」與「演唱會」二種表演活動型態有不同之演出酬勞約定：就「演唱會」部分，兩造合作多年來，原告均係領取定額唱酬，原告多年來收受被告提供之經紀收入明細表，均未曾提出質疑，並於106年休團前亦已簽署同意書（被證12，北院卷一第467頁至第477頁)，表明對被告給付之總經紀收入無異議，則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可認原告已默示同意採取定額唱酬。而被告業已給付「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報酬，原告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及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演出報酬，自屬無據。
　⒊IMC公司並未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將款項支付予Hourly公司，Hourly公司最終僅透過與IMC公司間訴訟回收半數，Hourly公司自行承擔其餘成本費用及損失，故Hourly公司並未獲有利益。　
  ㈢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⒈視聽、錄音著作之版稅部分：
　⑴被告將視聽、錄音著作獨家授權予環球唱片公司，且已將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海外地區（含中國）之版稅收入分配予原告，原告無從再請求被告給付視聽、錄音著作版稅。
　⑵騰訊集團係為確保獨家上架，除給付錄音著作版稅給環球唱片公司外，另與被告簽訂騰訊協議，以預付方式給付獨家權利金，該獨家權利金並非版稅。縱認為該獨家權利金是版稅，因系爭唱片合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故被告無給付錄音著作版稅之義務。
  ⒉詞曲著作之版稅部分：
　  騰訊協議之授權標的並未包括詞曲著作，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詞曲著作版稅，並無理由；另被告並無重製或公開傳輸原告吳青峰之詞曲著作之行為，且原告吳青峰之請求亦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故原告吳青峰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之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㈣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兩造間之系爭唱片合約業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後被告即無給付錄音著作版稅之義務。
  ㈤抵銷部分：
　  原告自106年起至108年間休團，原告休團期間，被告原認可延續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故將106年與107年上半年唱片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然其後兩造確認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則被告先前給付予原告之106年與107年1月至6月之唱片版稅（原告每人共領得○○○元），即自始欠缺法律上原因，被告應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返還溢領之上開唱片版稅收入，故被告就此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⒉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34頁至第136頁，並依本院論述妥適調整文句）：
  ㈠原告自90年起組成「蘇打綠」樂團；林暐哲音樂社於89年3月10日設立，於99年10月13日辦理歇業登記，林暐哲音樂社於辦理歇業登記後，係由被告依據當事人變更之法律關係，承繼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間下開合約之權利與義務。
  ㈡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訂系爭經紀合約，由林暐哲音樂社擔任原告之經紀人；原告吳青峰、史俊威、謝馨儀、龔鈺祺4人於96年12月6日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系爭經紀續約，前開經紀續約於103年12月31日期滿，期滿後兩造並未另行簽訂經紀合約。
  ㈢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訂系爭唱片合約；96年12月6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龔鈺祺簽訂系爭唱片續約，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期間至105年12月31日終止。
  ㈣97年間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簽署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前開合約於期滿後未經反對而自動延長，至107年12月31日終止。
  ㈤97年間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史俊威簽署原告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前開合約於期滿後未經反對而自動延長，至108年12月31日終止。
  ㈥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與環球音樂公司於105年5月1日簽署環球音樂合約，就被告所擁有之專屬詞曲作者公開發表之音樂著作及被告所有之音樂著作，授權環球音樂公司行使著作權，專屬授權期間至110年12月31日止。
  ⒉就107年7月至12月間原告之詞曲著作版稅部分，環球音樂公司已依環球音樂合約給付167萬2,393.93元予被告，被告未將此部分版稅給付予原告。
  ㈦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⒈104年1月8日IMC公司與Hourly公司簽訂「再遇見」演唱會合約。
  ⒉原告依被告之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共計演出21場次（原告史俊威僅參與18場次）。IMC公司並支付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予Hourly公司。
  ⒊原告就前開「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業已分別收取如北院卷一第175頁附表1所示酬勞。
  ㈧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被告自102年11月11日起，陸續與騰訊集團簽訂如附表二所示協議，將原告參與錄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之著作權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　
  ㈨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發行原告所錄製之「我賴你」單曲，並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發行該單曲，依約被告可獲得該單曲數位發行部分○○之收入，以及實體專輯部分○○之收入，實體單曲通路上架日期為106年1月16日。
  ⒉環球唱片公司就105年12月25日至106年12月24日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我賴你」單曲，所應支付被告之金額實體收入部分為○○○○○元、數位收入部分為○○○○元，且已支付予被告。
  ㈩抵銷部分：
    原告業已領得如本院卷一第243頁所示106年1月至107年6月間之唱片版稅（106年度之版稅收入為原告每人○○○○元，107年度之版稅收入為原告每人○○○○元，合計原告每人領得○○○○○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合作關係均終止後，被告仍有如附表一各欄所示版稅收入及演出酬勞並未給付予原告等語，被告則以前開情詞置辯，並就106年1月至107年6月間已給付予原告之唱片版稅主張抵銷云云，茲就原告之請求分別敘述如下：
　㈠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於105年5月1日與環球音樂公司簽署環球音樂合約，將原告於前開合約期間之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環球音樂公司於全世界各地區行使著作權等相關權利。其後環球音樂公司已依約給付107年7月至12月之版稅收入167萬2,393.93元予被告（不含被告所應分得之11萬600.71元），其中原告所應分得之收入分別如附表一甲欄所示（元以下四捨五入）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21頁民事陳報狀），並有環球音樂合約影本（北院卷一第69頁至第71頁）、113年4月23日環球音樂公司回函及所檢附發票、匯款資料（本院卷一第172頁至第178頁）在卷可佐，則被告確實已收受前開版稅收入乙情，應堪認定。
　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　
　⑴就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部分：
　　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約定：乙方（即被告）因行使本合約著作專屬授權事宜所收取之使用報酬，應按乙方實際利潤之淨額分配，按下列比例支付權利金予甲方（即原告吳青峰、史俊威），此有前開詞曲授權合約可佐，被告又自承尚未將前開環球音樂公司所給付之版稅收入分配予原告吳青峰、史俊威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主張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自屬有據。
　⑵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部分：
　①按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前段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旨在揭示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之契約自由原則。著作財產權人基於私法自治，本得以私權契約就其享有之著作財產權，依所欲授權之範圍，自行締結契約，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且該授權契約為非要式契約，除另有約定外，無須踐行一定方式，得以口頭、明示或默示為之。若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所授與之權利範圍發生爭議，則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推究有無默示合意存在，並尋繹授權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
  ②本件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主張依渠等與被告間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前開版稅收入等語，被告雖否認其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存有口頭之詞曲授權約定等語（本院卷二第29頁），然被告亦自承：對於其係依雙方慣例給付詞曲版稅乙節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29頁），顯見被告業已自承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就詞曲著作之授權有默示合意存在，揆諸前開說明，即足認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應有默示之詞曲著作授權契約存在，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主張依渠等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即屬有據。
　⒊至被告雖辯稱：當初係因被告與原告吳青峰因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終止時點發生爭議，故被告暫未將前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云云。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縱被告與原告吳青峰間該時因合約是否及何時終止之問題產生爭議，惟此與被告依約所應負之版稅收入給付義務間，難認具對待給付關係，被告自無從以此為由主張同時履行抗辯，並據此作為拒絕將前開版稅給付予原告之理由，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憑採。
　㈡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原告主張渠等依被告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渠等之演出酬勞應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計算，被告僅給付部分演出酬勞，故應再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酬勞予原告云云，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置辯，是就此部分所應審酌者為：⒈原告得否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向被告請求演出酬勞？若可，利息起算日為何日？⒉若否，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前開演出酬勞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若可，金額為何？茲分別敘述如下：
　⒈系爭經紀合約之合約期間為93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6日止，嗣被告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謝馨儀、龔鈺祺簽署系爭經紀續約，將系爭經紀合約期間延長至103年12月31日止，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並有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在卷可佐；又系爭經紀合約第13.1條約定，本合約期滿時，乙方（即原告）同意甲方（即被告）有優先與乙方訂定新約之權利。倘有任一方欲於約滿之日增（減）修改續約內容或終止合作關係，需於約滿前2個月內提出，以便行政作業，否則雙方視同自動續約，亦有系爭經紀合約可佐，而被告於104年間仍為原告經紀「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原告亦依被告指示提供該演唱會演出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何景揚、劉家凱雖未與被告簽署系爭經紀續約，然兩造於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期滿前均未提出終止合作關係，且期滿後亦繼續依循相同合作，則雖兩造並未再簽訂任何經紀合約，惟依前開約定，系爭經紀合約已視為自動續約，是104年「再遇見」演唱會演出期間，兩造間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仍未終止，首堪認定。
　⒉原告無從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酬勞：
　  原告主張Hourly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亦為林暐哲，是Hourly公司為被告手足之延伸，故應以IMC公司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應支付予Hourly公司之報酬及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計算被告之所得，再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由被告將前開所得之○○支付予原告云云。查：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約定：除本合約第2.2條所約定之有聲與視聽出版物及2.3音樂著作之外，所有經甲方（即被告）為乙方（即原告）經紀之各項演出酬勞所得，應按甲方「已實收之收入」的○○支付予乙方，此有系爭經紀合約在卷可佐（北院卷一第28頁），然原告就被告是否已因「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而有實收收入，及收入之金額為何等情，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雖主張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第四章約定，IMC公司有給付該演唱會之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予Hourly公司之義務，Hourly公司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同一人，該公司應為被告手足之延伸，故應依Hourly公司之收入計算被告之所得云云，惟縱堪認該2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相同，該2公司仍係不同之法人格，且原告就被告與Hourly公司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是否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等情，均未舉證以實其說，即無從將Hourly公司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可請求IMC公司支付之報酬，視為被告之實收收入，故原告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報酬，即屬無據。
　⒊原告無從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酬勞：　
　　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備位主張被告既否認係由其舉辦「再遇見」演唱會，則被告受有「再遇見」演唱會收入之利益，顯然無法律上原因，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云云。然被告與Hourly公司並非同一法人格，且原告就被告與Hourly公司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是否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等情，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業如前述，且被告亦陳稱Hourly公司舉辦「再遇見」演唱會，因IMC公司積欠款項而虧損等語，原告復未就被告是否因舉辦「再遇見」演唱會而自Hourly公司獲有利益，及該利益之數額為何等情舉證以實其說，業如前述，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報酬之利益，亦無理由。
　⒋綜上，原告先位主張依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之法律關係，及備位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演出報酬，均難認有理由。至原告雖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9號民事判決中理由曾提及「蘇打綠」樂團為Hourly公司旗下藝人，故請求調閱該民事事件全卷以確認被告與Hourly公司是否有關云云（本院卷一第87頁至第88頁），然原告並未具體指明所欲調閱之證據內容，及與待證事實間關連，自難認有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㈢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與騰訊集團簽署騰訊協議，將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期間內所錄製之錄音及視聽著作，及原告所創作之詞曲著作均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被告自應依約給付視聽、錄音著作及詞曲著作之版稅收入等語，被告固自承確有簽署騰訊協議及依該等協議收受如附表二所示預付款等情（本院卷二第135頁、第178頁、本院卷三第8頁），然以前開情詞置辯，就此部分所應審酌者為：如附表二所示協議授權之著作範圍為何？是否包含錄音、視聽著作及詞曲著作？附表二所示預付款性質是否係版稅收入？原告得否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版稅收入？若可，數額為何？茲敘述如下：
　⒈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授權之著作範圍應不包含詞曲著作：　
　  按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如下：音樂著作：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樂著作；視聽著作：包括電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影像，不論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錄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聲音不屬之，內政部公告之「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視聽著作，音樂著作、錄音著作本屬不同之著作類型，各種著作之著作權人均各別享有獨立之著作權；次按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末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騰訊協議授權之標的範圍除錄音、視聽著作外，尚包含詞曲著作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就此乃涉及對騰訊協議內容之解釋，自應依民法第98條規定，並參酌上開最高法院實務見解，以探究當事人締約之真意，而為適當之解釋。茲分別敘述如下：　　
  ⑴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第1條「合作內容」約定：1.乙方（即被告）將享有著作權和鄰接的電影影片「○○○○○○○」之信息網絡傳播權獨家互聯網授權給甲方，此有該協議在卷可佐，足認此份協議係針對視聽著作加以授權之約定。
　⑵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2、3所示協議之第2.5.1條、附表二編號4所示協議之2.6.1條、附表二編號6所示協議之2.7.1條、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之2.8.1條均約定：在本協議簽訂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乙方（即被告）應向甲方提供加蓋乙方公章的授權內容清單（具體內容格式詳見附件一），內容應當包含清單提供之日乙方已經享有/管理版權的及藝人已經產生的全部音樂作品、錄音/錄像制品和MV作品及其他相關資料（全歌庫），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足認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內容，應以該等協議之附件一內容為準；又附表二編號2所示協議之附件一明確記載：「獨佔錄音製品授權內容清單」等文字；且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附件一中，「錄音製作者權利比例」及「MV著作權比例」均載明「100%」，至於詞曲部分僅記載「作者」而未列出授權比例等情，亦有前開協議之附件一在卷可佐，則被告所稱前開協議中附件一所示清單，係條列授權之錄音著作內容，之所以列出詞曲作者，僅是供特定曲目之用等語，應屬可採，足認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均係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
　⑶綜上，由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約定或附件內容，已堪認該等協議授權之標的均係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尚不包含詞曲著作，原告主張騰訊協議授權範圍包含詞曲著作云云，尚難憑採。另附表二編號5所示協議部分，因原告並未請求分配騰訊集團依此協議支付予被告之款項（本院卷一第18頁至第19頁），即無予以說明之必要，併予敘明。至原告雖主張：依附表二編號6所示騰訊協議第4條約定：費用計算：本協議項下，騰訊向乙方（即被告）應實際支付的費用以第4條費用支付條款為準。其中乙方分成比例是指如乙方享有完整著作權和鄰接權（即我國法律規定之錄音著作權）的授權作品乙方分成比例合計為○○，其中，包含詞曲分成比例共為○○，鄰接權分成比例為○○等內容，顯見被告授權予騰訊集團之著作，包含音樂著作云云，然觀諸騰訊協議條文內容，顯然廣泛規範所有將著作授權予騰訊集團之相關合作方式，而屬定型化契約之一般條款，惟實際授權內容應仍以各該協議所特定之內容及附件為準，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⒉騰訊集團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給付予被告之預付款，均屬版權使用費，理由如下：
　⑴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部分：
　　該協議第2條約定：雙方權利與義務：1.甲方權利與義務：⑴按本協議約定向乙方（即被告）支付相關費用；第3條約定：3.合作費用：⑴甲方應在本協議簽署之後，且收到乙方開具的invoice之日起20個工作日之內向乙方支付金額人民幣○○○○○○元。因涉及境外付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作為中國稅務機關規定的代扣代繳義務人扣除相關稅費後支付給乙方。（乙方實收為人民幣○○元整）（以下稱「預付款」）預付款可用于抵扣本條規定的乙方每個結算週期實際結算收益…；⑵乙方應按如下約定向甲方收取授權內容使用費，此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則依前開協議容，足認甲方所支付之預付款，業已扣除相關稅費，且性質係屬乙方得收取之授權內容使用費。
　⑵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第3.1條約定：甲、乙（即被告）雙方採用一次性支付版權費的合作方式，本協議項下甲方應向乙方支付含稅版權使用費（金額詳如附表二所示）作為授權期間之版權使用費預付款。因涉及境外付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作為中國稅務機關規定的代扣代繳義務人扣除相關稅費後支付給乙方，此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則依前開協議內容，亦足認甲方所支付之預付款，業已扣除相關稅費，且性質係屬乙方得收取之授權內容使用費。
　⑶綜上，騰訊集團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給付予被告之預付款，堪認均係被告依約所可取得之版權使用費，至為明確。至被告雖辯稱騰訊集團所給付之預付款，係該集團為爭取獨家授權所給付之款項，屬獨家授權金之性質，並非錄音版稅云云，並提出中國政府要求騰訊集團放棄獨家版權協議之相關新聞報導（本院卷二第205頁至第207頁）為證，然該新聞報導僅提及騰訊集團不得與上游版權方達成獨家版權協議，與騰訊集團依約所給付之預付款性質無涉；況騰訊集團之目的固為取得獨家授權，然此與所給付者係版權授權費用，並無互相扞格之處，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憑採。被告雖又辯稱：騰訊協議之內容除「蘇打綠」樂團之錄音著作外，尚包含其他被告所有之音樂作品，且取得獨占之内容亦非僅有錄音著作，尚包括歌手照片、專輯圖片等等，故被告所收取之「預付款」並非錄音著作版稅云云（本院卷三第216頁），惟授權之內容縱包含歌手照片、專輯圖片，亦無礙於被告所收取之款項乃授權使用之對價，被告前開所辯，尚不足採。
　⒊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丙欄所示版稅收入：
　⑴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署系爭唱片合約，其後96年12月6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龔鈺祺簽署系爭唱片續約（約定將系爭唱片合約期限延長至103年12月31日）。原告何景揚及劉家凱雖未簽署系爭唱片續約，且
　　兩造於103年12月31日後雖未再簽署唱片合約，然兩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仍繼續履行，其後於105年12月31日始終止等情，有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108年5月6日被告寄送予原告之存證信函（本院卷一第250頁至第262頁）、108年5月13日原告寄送予被告之存證信函（本院卷一第264頁至第278頁）在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屬實。
　⑵按契約依其給付方式可分為一時性契約及繼續性契約，前者指契約之內容因一次給付即可實現，如買賣、贈與或承攬等是，後者指契約之內容非一次給付可完結，而是繼續的實現，其特色在於契約因時間經過而不斷產生權利義務；次按契約之終止與契約之解除，兩者之效力不同，前者使契約關係向將來消滅，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影響；後者則使契約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而繼續性契約之終止既僅生將來效力，終止前因契約而發生之法律關係仍有其效力，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2號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279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①兩造間之系爭唱片合約第3.1條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於合約期間內，乙方應為甲方（即被告）錄製共計80首以上歌曲；第3.3條約定：乙方擔保在合約有效期間乙方應為甲方提供獨占性及排他性之服務；第12條約定：乙方不得將其基於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於任何第三人。但甲方得將其基於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於任何第三人。如乙方權利主體變更時，本合約之乙方即由新權利主體取代，不另換約。但若甲方代表人有變更之情事發生時，雙方同意本合約自動終止，於60日內生效，有系爭唱片合約可佐，足認系爭唱片合約之內容並非一次性的給付即可完成，而須繼續一段時間才能實現訂定契約之目的，應為繼續性契約，揆諸上開說明，系爭唱片合約之效力，即應自105年12月31日終止時起，向將來消滅，惟兩造於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仍得請求依約履行，合先敘明。
　②又系爭唱片合約第2.1條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乙方基於本合約所錄製演出之錄音母帶及錄影母帶，其相關著作權歸甲方（即被告）所有，甲方並得以任何團體名義或權利移轉方式，於約定地區內，將其重製、複製、生產、銷售、宣傳、廣告、公開播放（送）、公開傳輸、改作或與其他出版品結合等任何方式永久之運用與發行有聲出版品及視聽著作出版品，此有系爭唱片合約在卷可佐，已堪認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請求給付版稅之範圍，為原告於合約期間內所錄製演出之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再參酌騰訊協議授權之標的內容，均係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即105年12月31日前）所演出及錄製之錄音、視聽著作，此觀騰訊協議之契約期間及騰訊協議附件一「發行時間」欄之記載即明。則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之約定，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
　③依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約定：歌曲數量及出版品之定義：甲（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同意合約期限內錄製之歌曲，無論以任何歌曲數量的實體出版品對外公開發行，皆統稱出版品：例如單曲、迷你專輯、專輯…等等，其版稅的計算都是以實際出版品批發價的百分比來計算；第6.1條約定：甲方同意支付乙方每一出版品版稅（含專輯，迷你專輯，單曲等及其他各種形式）為該出版品批發價之○○；第6.3條約定：當專輯於除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地區之版稅，按甲方於各該國家地區所實收之淨版稅收入（扣除一切稅費）之○○計算，有系爭唱片合約可佐。查：
　Ⅰ附表二編號1至4、6所示協議，其締約時間均係在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前，揆諸上開說明，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仍不受影響，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依該等協議所得之淨版稅收入之○○。
  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其締約時間雖係在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後，然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第6條既已約定合約期間所錄製之出版品，甲方（即被告）均有依約給付版稅之義務，如前所述，且系爭唱片合約亦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則系爭唱片合約雖經終止，惟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授權之標的既為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原告依約錄製之演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並有前開協議之附件一在卷可佐，審酌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之條款文義，及兩造訂立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約定由原告提供演出，使被告取得該演出所錄製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並透過被告對外出版或授權使用，使兩造均可獲有利益之契約目的，倘認定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被告即無再給付版稅收入之義務，則無異使被告得以藉由遞延授權時間至合約終止後之方式，規避給付版稅之義務，或致使原告就合約終止前所為之演出，未能獲取相對應之報酬，顯不符合兩造締約時之真意，是依契約文義及目的解釋，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出版品之版稅收入，縱被告之授權行為係發生在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被告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給付義務，仍不因契約終止而消滅，被告仍有依約給付版稅收入之義務，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之版稅收入。
　⒋綜上，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均為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之錄音、視聽著作，則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第6.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依前開協議所得版稅收入之○○。而被告亦自承業已依前開協議收取如附表二所示預付款等語（本院卷二第178頁、本院卷三第8頁），如前所述，且被告就原告所主張之匯率計算方式亦未加以爭執，則被告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所實收之淨版稅收入金額，共應為○○○○○元【計算式為：○○○○○○○○○○○○○○○○○○○元，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匯率為1：4.5計算】，前開收入之○○則為○○○○○○○○○○○元，並依民法第271條之規定，由原告平均分受之，原告可分得之版稅收入應為416萬1,478.425元（計算式為：○○○○○○○○○○○○元），則原告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請求被告各給付如附表三丙欄所示之版稅收入，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⒌至被告雖以下開情詞辯稱：
　⑴被告雖辯稱騰訊協議之約定範圍尚包含原告以外之人之著作
　　，例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合約附件一編號29所示著作（
　　北院卷一第309頁），即包括訴外人Priscilla Ahn之著作云
　　云，然該著作之表演者業已記載「蘇打綠」樂團、Priscilla Ahn，有前開附件一在卷可考，顯見原告仍為該著作之著作人，被告所稱尚包含他人之著作云云，尚難憑採。
　⑵被告雖又辯稱係依環球音樂公司所結算給付之音樂著作版稅，已包括中國之版稅收入，且此部分已連同經紀收入給付予原告，原告過去亦未加以爭執云云，然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並未包含詞曲著作，業如前述，則縱被告前開所辯屬實，亦與被告將錄音、視聽著作授權予騰訊集團並收取預付款後，原告得否請求被告依約分配該等版稅收入無涉。
　⒍至原告另主張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及被告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間之詞曲授權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各給付如附表一丙（b）欄所示詞曲著作之版稅收入；另原告吳青峰部分，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丙（c）欄所示之損害賠償云云，然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授權之內容並未包含詞曲著作乙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此部分請求，自難認有據，而應予駁回。　　　
  ㈣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授權環球唱片公司發行「我賴你」單曲，因而獲得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之版稅收入，被告應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約定，將所取得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等語，被告固不否認業已收受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之「我賴你」單曲版稅收入，如前開不爭執事項㈨所載，然辯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後所生之版稅收入，被告並無給付之義務云云，則：
　⒈「我賴你」單曲係原告錄製，經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發行該單曲，實體單曲通路上架日期為106年1月16日乙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我賴你」單曲係原告在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前，依系爭唱片合約第3.1條所錄製之出版品，則被告就「我賴你」單曲之版稅收入，自有依前開約定給付版稅之義務。
　⒉被告雖辯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於105年12月31日即已終止云云，然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僅原告無須再依約定錄製出版品，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第6條既已約定合約期間所錄製之出版品，甲方（即被告）均有依約給付版稅之義務，且系爭唱片合約亦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則系爭唱片合約縱經終止，對於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業如前述，原告就已錄製之「我賴你」單曲，仍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被告此部分所辯，自難認有據。
　⒊而環球唱片公司於105年12月25日至106年12月24日經銷代理「我賴你」單曲之實體及數位發行，所支付予被告之版稅收入為實體發行部分：○○○○元，數位發行部分：○○○○元（共○○○○○○元）等情，亦有該公司113年5月10日函文及相關支付紀錄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80頁至第210頁），被告復未就前開版稅收入是否為淨版稅收入乙情加以爭執。準此，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給付○○之版稅收入予原告（即○○○○○○○○○○○○○元），並由原告平均分受該等版稅收入，即原告每人所應分得之版稅收入為2萬5,207元（計算式：○○○○○○○○元），即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㈤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
　⒉本件被告抗辯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業經終止，其原給付予原告之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之唱片版稅每人○○○元，該給付因而自始欠缺法律上原因，被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原告返還前開不當得利云云。查：
　　原告自承確有收受被告所給付之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之唱片版稅每人○○○○元等情（本院卷四第21頁），被告雖抗辯稱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業經終止，前開給付自屬欠缺法律上原因云云，然被告業已自承前開版稅收入，係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之錄音及錄影著作，授權予環球唱片公司出版或銷售後之所得等情（本院卷四第21頁），揆諸前開說明，系爭唱片合約既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縱合約嗣後終止，對於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原告就已錄製之錄音及錄影著作，仍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業如前述。從而，被告主張以前開版稅互為抵銷之抵銷抗辯，洵無可採。
　㈥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就原告如附表三甲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甲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甲欄所示有理由部分，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4條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間詞曲授權約定：乙方（即被告）於臺灣地區所收取之使用報酬之結算，分別以每年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為每年每季之結算截止日，並於各該結算截止日後60日內開立支票連同收益報表一併交予甲方（即原告）。…。乙方於臺灣地區以外之使用報酬，應待乙方自臺灣地區以外之本合約著作代理公司轉付後，以乙方所得之淨額為計算之基礎，依本合約所定比例分配使用報酬支付予甲方等內容，足認被告之前開給付已定有確定期限。又環球音樂公司係於108年4月15日給付107年7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之版稅予被告，有前開該公司函文可佐，揆諸前開約定，足認原告主張被告應於收受環球音樂公司前開給付後之108年6月30日加以結算，並於其後60日內給付予原告等語，尚屬可採，而被告迄今仍未為給付，則被告自108年8月3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甲欄所示金額自108年8月30日起，按法定之週年利率5%給付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⒉就原告如附表三丙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丙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丙欄所示有理由部分，依系爭唱片續約第1條約定：原合約（即系爭唱片合約）第6.5條規定之結版稅時間，每半年結算改成每3個月結算1次，以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為版稅結算日，並於60日內提供版稅報表及支付乙方（即原告）等內容，足認被告之給付已定有確定期限。則原告主張被告應於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合約屆滿日（即110年6月30日）後之同年12月31日進行結算，並於其後60日內給付予原告等語，尚屬可採，而被告迄今仍未為給付，則被告自111年3月2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丙欄所示金額自111年3月2日起，按法定之週年利率5%給付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⒊就原告如附表三丁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丁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丁欄所示有理由部分，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丁欄所示金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20日（北院卷一第357頁）起，按法定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約定、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詞曲授權約定之法律關係、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三「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其中如附表三甲欄所示金額自108年8月30日起，其中如附表三丙欄所示金額自111年3月2日起，其中如附表三丁欄所示金額自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關於原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張玫玲　　
==========強制換頁==========
附表一 原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原告名稱/請求項目與金額

		甲
-------
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乙
--------
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丙
----------
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丁
--------
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合 計



		吳青峰

		1,622,418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39,635,617元



		


		


		


		（b）
19,126,152元

		


		




		


		


		


		（c）
1,000,000元

		


		




		史俊威

		45,602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21,125,579元



		


		


		


		（b）
3,192,930元

		


		




		謝馨儀

		873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7,899,128
元（應為17,989,128元）



		


		


		


		（b）
101,208元

		


		




		何景揚

		348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7,887,395元



		


		


		


		（b）
0元

		


		




		龔鈺祺

		2,367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9,713,865元



		


		


		


		（b）
1,824,451元

		


		




		劉家凱

		786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8,090,248元



		


		


		


		（b）
202,415元

		


		




		利息起算日

		108年8月30日

		108年11月30日

		111年3月2日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備註：見原告所提出附表4所示內容（北院卷一第331頁、第333頁）

		


		


		


		


		








==========強制換頁==========
附表二 被告與騰訊集團簽署之合約
		編號

		甲方

		乙方

		開始日
期（西元）

		結束日期（西元）

		合約內容

		合約預付  款

		卷證 出處



		1

		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被告）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177頁至第183頁



		2

		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185頁至第205頁



		3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17頁至第237頁



		4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39頁至第255頁



		5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57頁至第259頁



		6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61頁至第284頁



		7

		騰訊音樂娛樂（珠海）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85頁至第307頁



		


		


		


		


		


		


		○○○○○○

		








==========強制換頁==========
附表三  各原告所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原告名稱/請求項目與金額

		甲
-------
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乙
--------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丙
--------積欠騰訊集團各公司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丁
----------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合  計



		吳青峰

		1,622,418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5,269,519元



		史俊威

		45,602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92,703元



		謝馨儀

		873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974元



		何景揚

		348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449元



		龔鈺祺

		2,367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9,468元



		劉家凱

		786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887元







==========強制換頁==========
附表四
		編號

		主文

		原告

		擔保金額

		反擔保金額



		1

		第一項

		吳青峰

		175萬元

		526萬元



		2

		第二項

		史俊威

		123萬元

		369萬元



		3

		第三項

		謝馨儀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4

		第四項

		何景揚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5

		第五項

		龔鈺祺

		121萬6,000元

		364萬元



		6

		第六項

		劉家凱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民著訴字第68號

原      告  吳青峰 

                    

            史俊威 

            謝馨儀 

            何景揚 

            龔鈺祺 

            劉家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被      告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暐哲 

訴訟代理人  張志朋律師

            林佳瑩律師

            林姿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吳青峰新臺幣526萬9,519元，及其中新臺幣162萬2,418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史俊威新臺幣369萬2,703元，及其中新臺幣4萬5,602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謝馨儀新臺幣364萬7,947元，及其中新臺幣873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何景揚新臺幣364萬7,449元，及其中新臺幣348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龔鈺祺新臺幣364萬9,468元，及其中新臺幣2,367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凱新臺幣364萬7,887元，及其中新臺幣786元自民國108年8月30日起；其中新臺幣362萬1,894元自民國111年3月2日起；其中新臺幣2萬5,207元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原告吳青峰負擔百分之20，由原告史俊威、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各負擔百分之10，餘由被告負擔。

九、本判決第1至6項所命給付，於原告分別以如附表四「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四「反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前即112年3月7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此有原告民事起訴狀上收狀章1枚在卷可佐（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智字第10號卷【下稱北院卷】卷一第11頁），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90年間合組「蘇打綠」樂團，其後原告分別於93年4月27日、96年12月6日與林暐哲經營之林暐哲音樂社簽署經紀合約及經紀續約（原證1-1、1-2，北院卷一第27頁至第34頁，下稱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唱片合約及唱片續約（原證2-1、2-2，北院卷一第35頁至第40頁，下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另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亦分別於97年10月1日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詞曲版權授權合約（原證3，北院卷一第41頁至第45頁；原證4，北院卷一第47頁至第51頁，下稱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雖未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詞曲版權授權之書面契約，惟亦有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相同條件之口頭約定（下稱詞曲授權約定）。嗣後林暐哲音樂社於99年10月13日辦理歇業登記，由被告承繼上開合約之權利與義務。

  ㈡其後兩造間合作關係及合約均終止，惟被告尚有下列款項尚未給付予原告：

　⒈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被告於105年5月1日與環球音樂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球音樂公司）簽署「環球音樂專屬出版商合約書」（原證6，北院卷一第69頁至第71頁，下稱環球音樂合約），將被告擁有之專屬詞曲作者於前開合約期間首度公開發表之音樂著作及被告所享有權利之其他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環球音樂公司。環球音樂公司並依約給付107年7月至12月之版稅收入新臺幣（下同）167萬2,393.93元予被告，而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原告應可分得如附表一甲欄所示之版稅收入（元以下四捨五入），被告迄未依約給付，爰先位聲明依前開合約約定，及備位聲明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予原告如附表一甲欄所示款項。

　⒉乙、積欠「再遇見」世界巡迴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被告為辦理104年度「再遇見」世界巡迴演唱會（下稱「再遇見」演唱會），曾以林暐哲設立並擔任負責人之薩摩亞商Hourly Development Group Inc.（下稱Hourly公司）與新加坡商IMC Group Holding Pte Ltd（下稱IMC公司）於104年1月8日簽署「合約書」（原證9，北院卷一第155頁至第164頁，下稱「再遇見」演唱會合約），由Hourly公司安排原告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IMC公司則應支付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原告遂依被告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原訂全球25場，後實際演出21場）。Hourly公司應為被告手足之延伸，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及第4.3條約定，被告應將「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酬勞所得即人民幣○○○○○○元，依實收淨額○○結算支付予原告，而共應支付原告○○○○○○○元（計算式：○○○○○○○○○○○○○○○○○元，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匯率為1：4.5計），然原告迄今實際上合計僅收到○○○元之演出酬勞（原告各自收取之酬勞數額如北院卷一第175頁附表1所示），則被告仍積欠原告每人○○○○○○元【計算式：○○○○○○○○○○○○○○○○○○○○元】未給付，原告自得依系爭經紀合約之約定（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演出酬勞予原告。

　⒊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被告自102年11月11日起陸續與如附表二各編號「甲方」欄所示之中國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騰訊音樂娛樂（珠海）有限公司（以下合稱騰訊集團）簽訂7份合作協議（詳見附表二，以下合稱騰訊協議），由被告將原告參與錄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及詞曲著作等，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依騰訊協議約定，被告業已收取人民幣○○○○○元之預付授權金（各協議所收取之金額詳如附表二「預付款」欄所示，以人民幣兌新臺幣匯率為1：4.5折算，折合臺幣為○○○○○○○○元）。又依附表二編號6、7所示騰訊協議第4條之約定，被告所領取之預付款中，錄音著作（含視聽著作）與音樂著作之拆分比例分別為○○○，足認被告所收取之預付款中，錄音著作（含視聽著作）部分為○○○○○○○○元、音樂著作部分為○○○○○○元，則被告分別應給付原告之版稅數額及計算方式如下：

　⑴視聽及錄音著作版稅部分：

　　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視聽及錄音著作部分預付款之○○○○○○○○○○元（計算式：○○○○○○○○○○○○○○元)。又系爭唱片合約就原告應得之酬勞並無特別約定，爰依民法第271條之規定認原告應平均分受之，則被告應給付原告每人○○○○○元【計算式：○○○○○○○○○○○○○元，見附表一丙（a）欄】。

　⑵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①原告得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收益分配約定，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將收取之詞曲著作預付款之○○分配予原告，即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丙（b）欄所示版稅；惟若被告否認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存有詞曲授權約定，則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而為主張。

　②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部分，該協議有效期間係自107年7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惟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已於107年12月31日合意終止，故自108年1月1日起，被告未經著作權人即原告吳青峰之同意，將原告吳青峰創作之詞曲授權予騰訊集團利用，已侵害原告吳青峰之著作財產權，原告吳青峰應得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因原告吳青峰不易證明實際損害額，爰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法院酌定如附表一丙（c）欄所示損害賠償額。

　⒋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⑴原告錄製演出之「我賴你」單曲，由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發行，被告並與環球國際唱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球唱片公司）簽署經銷合約書（原證12，北院卷一第321頁至第330頁，下稱「我賴你」經銷合約），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我賴你」單曲。依該合約第3條第1項、第5條第3項約定，環球唱片公司經銷「我賴你」單曲，就數位發行部分，被告可獲取收入之○○，就實體專輯部分，被告可獲得收入○○。而環球唱片公司一共銷售了○○○○張實體專輯，每張批發價為○○○元，合計銷售收入為○○○○元（計算式：○○○○○○○○○○○○○○○○元），被告可獲得前開收入之○○即194萬8,685元（計算式：○○○○○○○○○

　　○○○○○元）。

　⑵兩造間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3年底屆期，其後雖未簽立書面續約，惟兩造間均依過去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之條件繼續履行。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原告共可分得前開「我賴你」單曲銷售收入之○○即19萬4,869元（計算式：○○○○○○○○○○○○○元），又系爭唱片合約就原告應得之酬勞並無特別約定，應認為平均分受之。則被告就此部分應給付原告每人3萬2,478元（計算式：19萬4,869元/6=32,478元，如附表一丁欄所示）。然被告迄今並未給付，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先位聲明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原告每人3萬2,478元；若認系爭唱片合約業經終止，則備位聲明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而為請求。

　㈢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被告本即有將106年、107年間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之義務，被告以此主張抵銷，顯屬無據。

　㈣綜上，爰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吳青峰3,963萬5,617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之金額分別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史俊威2,112萬5,579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謝馨儀1,789萬9,128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何景揚1,788萬7,395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⒌被告應給付原告龔鈺祺1,971萬3,865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⒍被告應給付原告劉家凱1,809萬248元，及就附表一所示各應給付金額分別自附表一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則以下開情詞資為抗辯：

　㈠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被告前曾與原告吳青峰就詞曲版權授權合約究竟應於何時終止等爭議涉訟，是以被告暫未分配107年度下半年的版稅。

　㈡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⒈「再遇見」演唱會係由Hourly公司委請IMC公司辦理，本件兩造當事人均非「再遇見」演唱會合約之契約主體，Hourly公司亦非被告手足之延伸，基於債之相對性法律原則，原告無從向被告請求給付該演唱會之演出報酬。

　⒉兩造間就「商演」與「演唱會」二種表演活動型態有不同之演出酬勞約定：就「演唱會」部分，兩造合作多年來，原告均係領取定額唱酬，原告多年來收受被告提供之經紀收入明細表，均未曾提出質疑，並於106年休團前亦已簽署同意書（被證12，北院卷一第467頁至第477頁)，表明對被告給付之總經紀收入無異議，則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可認原告已默示同意採取定額唱酬。而被告業已給付「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報酬，原告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及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演出報酬，自屬無據。

　⒊IMC公司並未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將款項支付予Hourly公司，Hourly公司最終僅透過與IMC公司間訴訟回收半數，Hourly公司自行承擔其餘成本費用及損失，故Hourly公司並未獲有利益。　

  ㈢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⒈視聽、錄音著作之版稅部分：

　⑴被告將視聽、錄音著作獨家授權予環球唱片公司，且已將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海外地區（含中國）之版稅收入分配予原告，原告無從再請求被告給付視聽、錄音著作版稅。

　⑵騰訊集團係為確保獨家上架，除給付錄音著作版稅給環球唱片公司外，另與被告簽訂騰訊協議，以預付方式給付獨家權利金，該獨家權利金並非版稅。縱認為該獨家權利金是版稅，因系爭唱片合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故被告無給付錄音著作版稅之義務。

  ⒉詞曲著作之版稅部分：

　  騰訊協議之授權標的並未包括詞曲著作，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詞曲著作版稅，並無理由；另被告並無重製或公開傳輸原告吳青峰之詞曲著作之行為，且原告吳青峰之請求亦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故原告吳青峰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之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㈣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兩造間之系爭唱片合約業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後被告即無給付錄音著作版稅之義務。

  ㈤抵銷部分：

　  原告自106年起至108年間休團，原告休團期間，被告原認可延續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故將106年與107年上半年唱片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然其後兩造確認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則被告先前給付予原告之106年與107年1月至6月之唱片版稅（原告每人共領得○○○元），即自始欠缺法律上原因，被告應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返還溢領之上開唱片版稅收入，故被告就此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⒉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34頁至第136頁，並依本院論述妥適調整文句）：

  ㈠原告自90年起組成「蘇打綠」樂團；林暐哲音樂社於89年3月10日設立，於99年10月13日辦理歇業登記，林暐哲音樂社於辦理歇業登記後，係由被告依據當事人變更之法律關係，承繼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間下開合約之權利與義務。

  ㈡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訂系爭經紀合約，由林暐哲音樂社擔任原告之經紀人；原告吳青峰、史俊威、謝馨儀、龔鈺祺4人於96年12月6日與林暐哲音樂社簽署系爭經紀續約，前開經紀續約於103年12月31日期滿，期滿後兩造並未另行簽訂經紀合約。

  ㈢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訂系爭唱片合約；96年12月6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龔鈺祺簽訂系爭唱片續約，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期間至105年12月31日終止。

  ㈣97年間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簽署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前開合約於期滿後未經反對而自動延長，至107年12月31日終止。

  ㈤97年間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史俊威簽署原告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前開合約於期滿後未經反對而自動延長，至108年12月31日終止。

  ㈥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與環球音樂公司於105年5月1日簽署環球音樂合約，就被告所擁有之專屬詞曲作者公開發表之音樂著作及被告所有之音樂著作，授權環球音樂公司行使著作權，專屬授權期間至110年12月31日止。

  ⒉就107年7月至12月間原告之詞曲著作版稅部分，環球音樂公司已依環球音樂合約給付167萬2,393.93元予被告，被告未將此部分版稅給付予原告。

  ㈦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⒈104年1月8日IMC公司與Hourly公司簽訂「再遇見」演唱會合約。

  ⒉原告依被告之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共計演出21場次（原告史俊威僅參與18場次）。IMC公司並支付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予Hourly公司。

  ⒊原告就前開「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業已分別收取如北院卷一第175頁附表1所示酬勞。

  ㈧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被告自102年11月11日起，陸續與騰訊集團簽訂如附表二所示協議，將原告參與錄製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之著作權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　

  ㈨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發行原告所錄製之「我賴你」單曲，並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發行該單曲，依約被告可獲得該單曲數位發行部分○○之收入，以及實體專輯部分○○之收入，實體單曲通路上架日期為106年1月16日。

  ⒉環球唱片公司就105年12月25日至106年12月24日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我賴你」單曲，所應支付被告之金額實體收入部分為○○○○○元、數位收入部分為○○○○元，且已支付予被告。

  ㈩抵銷部分：

    原告業已領得如本院卷一第243頁所示106年1月至107年6月間之唱片版稅（106年度之版稅收入為原告每人○○○○元，107年度之版稅收入為原告每人○○○○元，合計原告每人領得○○○○○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合作關係均終止後，被告仍有如附表一各欄所示版稅收入及演出酬勞並未給付予原告等語，被告則以前開情詞置辯，並就106年1月至107年6月間已給付予原告之唱片版稅主張抵銷云云，茲就原告之請求分別敘述如下：

　㈠甲、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⒈被告於105年5月1日與環球音樂公司簽署環球音樂合約，將原告於前開合約期間之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環球音樂公司於全世界各地區行使著作權等相關權利。其後環球音樂公司已依約給付107年7月至12月之版稅收入167萬2,393.93元予被告（不含被告所應分得之11萬600.71元），其中原告所應分得之收入分別如附表一甲欄所示（元以下四捨五入）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21頁民事陳報狀），並有環球音樂合約影本（北院卷一第69頁至第71頁）、113年4月23日環球音樂公司回函及所檢附發票、匯款資料（本院卷一第172頁至第178頁）在卷可佐，則被告確實已收受前開版稅收入乙情，應堪認定。

　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　

　⑴就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部分：

　　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約定：乙方（即被告）因行使本合約著作專屬授權事宜所收取之使用報酬，應按乙方實際利潤之淨額分配，按下列比例支付權利金予甲方（即原告吳青峰、史俊威），此有前開詞曲授權合約可佐，被告又自承尚未將前開環球音樂公司所給付之版稅收入分配予原告吳青峰、史俊威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主張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自屬有據。

　⑵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部分：

　①按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前段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旨在揭示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之契約自由原則。著作財產權人基於私法自治，本得以私權契約就其享有之著作財產權，依所欲授權之範圍，自行締結契約，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且該授權契約為非要式契約，除另有約定外，無須踐行一定方式，得以口頭、明示或默示為之。若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所授與之權利範圍發生爭議，則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推究有無默示合意存在，並尋繹授權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

  ②本件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主張依渠等與被告間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前開版稅收入等語，被告雖否認其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存有口頭之詞曲授權約定等語（本院卷二第29頁），然被告亦自承：對於其係依雙方慣例給付詞曲版稅乙節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29頁），顯見被告業已自承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間就詞曲著作之授權有默示合意存在，揆諸前開說明，即足認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應有默示之詞曲著作授權契約存在，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主張依渠等與被告間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甲欄所示版稅收入，即屬有據。

　⒊至被告雖辯稱：當初係因被告與原告吳青峰因原告吳青峰之詞曲授權合約終止時點發生爭議，故被告暫未將前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云云。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縱被告與原告吳青峰間該時因合約是否及何時終止之問題產生爭議，惟此與被告依約所應負之版稅收入給付義務間，難認具對待給付關係，被告自無從以此為由主張同時履行抗辯，並據此作為拒絕將前開版稅給付予原告之理由，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憑採。

　㈡乙、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原告主張渠等依被告指示提供「再遇見」演唱會演出，渠等之演出酬勞應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計算，被告僅給付部分演出酬勞，故應再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酬勞予原告云云，被告則以上開情詞置辯，是就此部分所應審酌者為：⒈原告得否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向被告請求演出酬勞？若可，利息起算日為何日？⒉若否，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前開演出酬勞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若可，金額為何？茲分別敘述如下：

　⒈系爭經紀合約之合約期間為93年4月27日起至98年4月26日止，嗣被告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謝馨儀、龔鈺祺簽署系爭經紀續約，將系爭經紀合約期間延長至103年12月31日止，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並有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在卷可佐；又系爭經紀合約第13.1條約定，本合約期滿時，乙方（即原告）同意甲方（即被告）有優先與乙方訂定新約之權利。倘有任一方欲於約滿之日增（減）修改續約內容或終止合作關係，需於約滿前2個月內提出，以便行政作業，否則雙方視同自動續約，亦有系爭經紀合約可佐，而被告於104年間仍為原告經紀「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原告亦依被告指示提供該演唱會演出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何景揚、劉家凱雖未與被告簽署系爭經紀續約，然兩造於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期滿前均未提出終止合作關係，且期滿後亦繼續依循相同合作，則雖兩造並未再簽訂任何經紀合約，惟依前開約定，系爭經紀合約已視為自動續約，是104年「再遇見」演唱會演出期間，兩造間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仍未終止，首堪認定。

　⒉原告無從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酬勞：

　  原告主張Hourly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亦為林暐哲，是Hourly公司為被告手足之延伸，故應以IMC公司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應支付予Hourly公司之報酬及製作費用共人民幣○○○元計算被告之所得，再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由被告將前開所得之○○支付予原告云云。查：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約定：除本合約第2.2條所約定之有聲與視聽出版物及2.3音樂著作之外，所有經甲方（即被告）為乙方（即原告）經紀之各項演出酬勞所得，應按甲方「已實收之收入」的○○支付予乙方，此有系爭經紀合約在卷可佐（北院卷一第28頁），然原告就被告是否已因「再遇見」演唱會之演出而有實收收入，及收入之金額為何等情，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雖主張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第四章約定，IMC公司有給付該演唱會之藝人酬勞及節目製作費用予Hourly公司之義務，Hourly公司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同一人，該公司應為被告手足之延伸，故應依Hourly公司之收入計算被告之所得云云，惟縱堪認該2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相同，該2公司仍係不同之法人格，且原告就被告與Hourly公司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是否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等情，均未舉證以實其說，即無從將Hourly公司依「再遇見」演唱會合約可請求IMC公司支付之報酬，視為被告之實收收入，故原告依系爭經紀合約第4.1條、第4.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報酬，即屬無據。

　⒊原告無從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酬勞：　

　　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備位主張被告既否認係由其舉辦「再遇見」演唱會，則被告受有「再遇見」演唱會收入之利益，顯然無法律上原因，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云云。然被告與Hourly公司並非同一法人格，且原告就被告與Hourly公司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是否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等情，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業如前述，且被告亦陳稱Hourly公司舉辦「再遇見」演唱會，因IMC公司積欠款項而虧損等語，原告復未就被告是否因舉辦「再遇見」演唱會而自Hourly公司獲有利益，及該利益之數額為何等情舉證以實其說，業如前述，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如附表一乙欄所示演出報酬之利益，亦無理由。

　⒋綜上，原告先位主張依系爭經紀合約及續約之法律關係，及備位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乙欄所示之演出報酬，均難認有理由。至原告雖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09號民事判決中理由曾提及「蘇打綠」樂團為Hourly公司旗下藝人，故請求調閱該民事事件全卷以確認被告與Hourly公司是否有關云云（本院卷一第87頁至第88頁），然原告並未具體指明所欲調閱之證據內容，及與待證事實間關連，自難認有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㈢丙、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與騰訊集團簽署騰訊協議，將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期間內所錄製之錄音及視聽著作，及原告所創作之詞曲著作均授權予騰訊集團於中國使用，被告自應依約給付視聽、錄音著作及詞曲著作之版稅收入等語，被告固自承確有簽署騰訊協議及依該等協議收受如附表二所示預付款等情（本院卷二第135頁、第178頁、本院卷三第8頁），然以前開情詞置辯，就此部分所應審酌者為：如附表二所示協議授權之著作範圍為何？是否包含錄音、視聽著作及詞曲著作？附表二所示預付款性質是否係版稅收入？原告得否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之詞曲授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版稅收入？若可，數額為何？茲敘述如下：

　⒈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授權之著作範圍應不包含詞曲著作：　

　  按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如下：音樂著作：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樂著作；視聽著作：包括電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影像，不論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錄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聲音不屬之，內政部公告之「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視聽著作，音樂著作、錄音著作本屬不同之著作類型，各種著作之著作權人均各別享有獨立之著作權；次按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末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騰訊協議授權之標的範圍除錄音、視聽著作外，尚包含詞曲著作云云，然為被告所否認，就此乃涉及對騰訊協議內容之解釋，自應依民法第98條規定，並參酌上開最高法院實務見解，以探究當事人締約之真意，而為適當之解釋。茲分別敘述如下：　　

  ⑴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第1條「合作內容」約定：1.乙方（即被告）將享有著作權和鄰接的電影影片「○○○○○○○」之信息網絡傳播權獨家互聯網授權給甲方，此有該協議在卷可佐，足認此份協議係針對視聽著作加以授權之約定。

　⑵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2、3所示協議之第2.5.1條、附表二編號4所示協議之2.6.1條、附表二編號6所示協議之2.7.1條、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之2.8.1條均約定：在本協議簽訂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乙方（即被告）應向甲方提供加蓋乙方公章的授權內容清單（具體內容格式詳見附件一），內容應當包含清單提供之日乙方已經享有/管理版權的及藝人已經產生的全部音樂作品、錄音/錄像制品和MV作品及其他相關資料（全歌庫），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足認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內容，應以該等協議之附件一內容為準；又附表二編號2所示協議之附件一明確記載：「獨佔錄音製品授權內容清單」等文字；且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附件一中，「錄音製作者權利比例」及「MV著作權比例」均載明「100%」，至於詞曲部分僅記載「作者」而未列出授權比例等情，亦有前開協議之附件一在卷可佐，則被告所稱前開協議中附件一所示清單，係條列授權之錄音著作內容，之所以列出詞曲作者，僅是供特定曲目之用等語，應屬可採，足認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均係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

　⑶綜上，由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約定或附件內容，已堪認該等協議授權之標的均係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尚不包含詞曲著作，原告主張騰訊協議授權範圍包含詞曲著作云云，尚難憑採。另附表二編號5所示協議部分，因原告並未請求分配騰訊集團依此協議支付予被告之款項（本院卷一第18頁至第19頁），即無予以說明之必要，併予敘明。至原告雖主張：依附表二編號6所示騰訊協議第4條約定：費用計算：本協議項下，騰訊向乙方（即被告）應實際支付的費用以第4條費用支付條款為準。其中乙方分成比例是指如乙方享有完整著作權和鄰接權（即我國法律規定之錄音著作權）的授權作品乙方分成比例合計為○○，其中，包含詞曲分成比例共為○○，鄰接權分成比例為○○等內容，顯見被告授權予騰訊集團之著作，包含音樂著作云云，然觀諸騰訊協議條文內容，顯然廣泛規範所有將著作授權予騰訊集團之相關合作方式，而屬定型化契約之一般條款，惟實際授權內容應仍以各該協議所特定之內容及附件為準，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⒉騰訊集團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給付予被告之預付款，均屬版權使用費，理由如下：

　⑴附表二編號1所示協議部分：

　　該協議第2條約定：雙方權利與義務：1.甲方權利與義務：⑴按本協議約定向乙方（即被告）支付相關費用；第3條約定：3.合作費用：⑴甲方應在本協議簽署之後，且收到乙方開具的invoice之日起20個工作日之內向乙方支付金額人民幣○○○○○○元。因涉及境外付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作為中國稅務機關規定的代扣代繳義務人扣除相關稅費後支付給乙方。（乙方實收為人民幣○○元整）（以下稱「預付款」）預付款可用于抵扣本條規定的乙方每個結算週期實際結算收益…；⑵乙方應按如下約定向甲方收取授權內容使用費，此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則依前開協議容，足認甲方所支付之預付款，業已扣除相關稅費，且性質係屬乙方得收取之授權內容使用費。

　⑵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部分：

　　附表二編號2至4、6至7所示協議第3.1條約定：甲、乙（即被告）雙方採用一次性支付版權費的合作方式，本協議項下甲方應向乙方支付含稅版權使用費（金額詳如附表二所示）作為授權期間之版權使用費預付款。因涉及境外付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作為中國稅務機關規定的代扣代繳義務人扣除相關稅費後支付給乙方，此有前開協議在卷可佐，則依前開協議內容，亦足認甲方所支付之預付款，業已扣除相關稅費，且性質係屬乙方得收取之授權內容使用費。

　⑶綜上，騰訊集團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給付予被告之預付款，堪認均係被告依約所可取得之版權使用費，至為明確。至被告雖辯稱騰訊集團所給付之預付款，係該集團為爭取獨家授權所給付之款項，屬獨家授權金之性質，並非錄音版稅云云，並提出中國政府要求騰訊集團放棄獨家版權協議之相關新聞報導（本院卷二第205頁至第207頁）為證，然該新聞報導僅提及騰訊集團不得與上游版權方達成獨家版權協議，與騰訊集團依約所給付之預付款性質無涉；況騰訊集團之目的固為取得獨家授權，然此與所給付者係版權授權費用，並無互相扞格之處，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憑採。被告雖又辯稱：騰訊協議之內容除「蘇打綠」樂團之錄音著作外，尚包含其他被告所有之音樂作品，且取得獨占之内容亦非僅有錄音著作，尚包括歌手照片、專輯圖片等等，故被告所收取之「預付款」並非錄音著作版稅云云（本院卷三第216頁），惟授權之內容縱包含歌手照片、專輯圖片，亦無礙於被告所收取之款項乃授權使用之對價，被告前開所辯，尚不足採。

　⒊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丙欄所示版稅收入：

　⑴93年4月27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簽署系爭唱片合約，其後96年12月6日林暐哲音樂社與原告吳青峰、史俊威、龔鈺祺簽署系爭唱片續約（約定將系爭唱片合約期限延長至103年12月31日）。原告何景揚及劉家凱雖未簽署系爭唱片續約，且

　　兩造於103年12月31日後雖未再簽署唱片合約，然兩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仍繼續履行，其後於105年12月31日始終止等情，有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108年5月6日被告寄送予原告之存證信函（本院卷一第250頁至第262頁）、108年5月13日原告寄送予被告之存證信函（本院卷一第264頁至第278頁）在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屬實。

　⑵按契約依其給付方式可分為一時性契約及繼續性契約，前者指契約之內容因一次給付即可實現，如買賣、贈與或承攬等是，後者指契約之內容非一次給付可完結，而是繼續的實現，其特色在於契約因時間經過而不斷產生權利義務；次按契約之終止與契約之解除，兩者之效力不同，前者使契約關係向將來消滅，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影響；後者則使契約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而繼續性契約之終止既僅生將來效力，終止前因契約而發生之法律關係仍有其效力，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2號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279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①兩造間之系爭唱片合約第3.1條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於合約期間內，乙方應為甲方（即被告）錄製共計80首以上歌曲；第3.3條約定：乙方擔保在合約有效期間乙方應為甲方提供獨占性及排他性之服務；第12條約定：乙方不得將其基於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於任何第三人。但甲方得將其基於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於任何第三人。如乙方權利主體變更時，本合約之乙方即由新權利主體取代，不另換約。但若甲方代表人有變更之情事發生時，雙方同意本合約自動終止，於60日內生效，有系爭唱片合約可佐，足認系爭唱片合約之內容並非一次性的給付即可完成，而須繼續一段時間才能實現訂定契約之目的，應為繼續性契約，揆諸上開說明，系爭唱片合約之效力，即應自105年12月31日終止時起，向將來消滅，惟兩造於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仍得請求依約履行，合先敘明。

　②又系爭唱片合約第2.1條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乙方基於本合約所錄製演出之錄音母帶及錄影母帶，其相關著作權歸甲方（即被告）所有，甲方並得以任何團體名義或權利移轉方式，於約定地區內，將其重製、複製、生產、銷售、宣傳、廣告、公開播放（送）、公開傳輸、改作或與其他出版品結合等任何方式永久之運用與發行有聲出版品及視聽著作出版品，此有系爭唱片合約在卷可佐，已堪認原告得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請求給付版稅之範圍，為原告於合約期間內所錄製演出之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再參酌騰訊協議授權之標的內容，均係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即105年12月31日前）所演出及錄製之錄音、視聽著作，此觀騰訊協議之契約期間及騰訊協議附件一「發行時間」欄之記載即明。則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之約定，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

　③依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約定：歌曲數量及出版品之定義：甲（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同意合約期限內錄製之歌曲，無論以任何歌曲數量的實體出版品對外公開發行，皆統稱出版品：例如單曲、迷你專輯、專輯…等等，其版稅的計算都是以實際出版品批發價的百分比來計算；第6.1條約定：甲方同意支付乙方每一出版品版稅（含專輯，迷你專輯，單曲等及其他各種形式）為該出版品批發價之○○；第6.3條約定：當專輯於除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地區之版稅，按甲方於各該國家地區所實收之淨版稅收入（扣除一切稅費）之○○計算，有系爭唱片合約可佐。查：

　Ⅰ附表二編號1至4、6所示協議，其締約時間均係在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前，揆諸上開說明，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仍不受影響，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依該等協議所得之淨版稅收入之○○。

  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其締約時間雖係在系爭唱片合約終止後，然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第6條既已約定合約期間所錄製之出版品，甲方（即被告）均有依約給付版稅之義務，如前所述，且系爭唱片合約亦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則系爭唱片合約雖經終止，惟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授權之標的既為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原告依約錄製之演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並有前開協議之附件一在卷可佐，審酌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之條款文義，及兩造訂立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約定由原告提供演出，使被告取得該演出所錄製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並透過被告對外出版或授權使用，使兩造均可獲有利益之契約目的，倘認定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被告即無再給付版稅收入之義務，則無異使被告得以藉由遞延授權時間至合約終止後之方式，規避給付版稅之義務，或致使原告就合約終止前所為之演出，未能獲取相對應之報酬，顯不符合兩造締約時之真意，是依契約文義及目的解釋，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出版品之版稅收入，縱被告之授權行為係發生在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被告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給付義務，仍不因契約終止而消滅，被告仍有依約給付版稅收入之義務，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之版稅收入。

　⒋綜上，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均為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之錄音、視聽著作，則原告自得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第6.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依前開協議所得版稅收入之○○。而被告亦自承業已依前開協議收取如附表二所示預付款等語（本院卷二第178頁、本院卷三第8頁），如前所述，且被告就原告所主張之匯率計算方式亦未加以爭執，則被告依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所實收之淨版稅收入金額，共應為○○○○○元【計算式為：○○○○○○○○○○○○○○○○○○○元，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匯率為1：4.5計算】，前開收入之○○則為○○○○○○○○○○○元，並依民法第271條之規定，由原告平均分受之，原告可分得之版稅收入應為416萬1,478.425元（計算式為：○○○○○○○○○○○○元），則原告依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請求被告各給付如附表三丙欄所示之版稅收入，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⒌至被告雖以下開情詞辯稱：

　⑴被告雖辯稱騰訊協議之約定範圍尚包含原告以外之人之著作

　　，例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合約附件一編號29所示著作（

　　北院卷一第309頁），即包括訴外人Priscilla Ahn之著作云

　　云，然該著作之表演者業已記載「蘇打綠」樂團、Priscilla Ahn，有前開附件一在卷可考，顯見原告仍為該著作之著作人，被告所稱尚包含他人之著作云云，尚難憑採。

　⑵被告雖又辯稱係依環球音樂公司所結算給付之音樂著作版稅，已包括中國之版稅收入，且此部分已連同經紀收入給付予原告，原告過去亦未加以爭執云云，然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之授權標的並未包含詞曲著作，業如前述，則縱被告前開所辯屬實，亦與被告將錄音、視聽著作授權予騰訊集團並收取預付款後，原告得否請求被告依約分配該等版稅收入無涉。

　⒍至原告另主張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及被告與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間之詞曲授權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各給付如附表一丙（b）欄所示詞曲著作之版稅收入；另原告吳青峰部分，就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丙（c）欄所示之損害賠償云云，然附表二編號1至4、6至7所示協議授權之內容並未包含詞曲著作乙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此部分請求，自難認有據，而應予駁回。　　　

  ㈣丁、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授權環球唱片公司發行「我賴你」單曲，因而獲得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之版稅收入，被告應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之約定，將所取得之版稅收入給付予原告等語，被告固不否認業已收受環球唱片公司所給付之「我賴你」單曲版稅收入，如前開不爭執事項㈨所載，然辯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已於105年12月31日終止，合約終止後所生之版稅收入，被告並無給付之義務云云，則：

　⒈「我賴你」單曲係原告錄製，經被告於105年12月30日委由環球唱片公司經銷代理實體及數位發行該單曲，實體單曲通路上架日期為106年1月16日乙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我賴你」單曲係原告在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前，依系爭唱片合約第3.1條所錄製之出版品，則被告就「我賴你」單曲之版稅收入，自有依前開約定給付版稅之義務。

　⒉被告雖辯稱：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於105年12月31日即已終止云云，然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終止後，僅原告無須再依約定錄製出版品，系爭唱片合約第5條、第6條既已約定合約期間所錄製之出版品，甲方（即被告）均有依約給付版稅之義務，且系爭唱片合約亦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則系爭唱片合約縱經終止，對於合約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業如前述，原告就已錄製之「我賴你」單曲，仍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被告此部分所辯，自難認有據。

　⒊而環球唱片公司於105年12月25日至106年12月24日經銷代理「我賴你」單曲之實體及數位發行，所支付予被告之版稅收入為實體發行部分：○○○○元，數位發行部分：○○○○元（共○○○○○○元）等情，亦有該公司113年5月10日函文及相關支付紀錄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80頁至第210頁），被告復未就前開版稅收入是否為淨版稅收入乙情加以爭執。準此，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給付○○之版稅收入予原告（即○○○○○○○○○○○○○元），並由原告平均分受該等版稅收入，即原告每人所應分得之版稅收入為2萬5,207元（計算式：○○○○○○○○元），即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㈤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

　⒉本件被告抗辯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業經終止，其原給付予原告之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之唱片版稅每人○○○元，該給付因而自始欠缺法律上原因，被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原告返還前開不當得利云云。查：

　　原告自承確有收受被告所給付之106年1月1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之唱片版稅每人○○○○元等情（本院卷四第21頁），被告雖抗辯稱因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業經終止，前開給付自屬欠缺法律上原因云云，然被告業已自承前開版稅收入，係原告於系爭唱片合約及續約存續期間所錄製之錄音及錄影著作，授權予環球唱片公司出版或銷售後之所得等情（本院卷四第21頁），揆諸前開說明，系爭唱片合約既未有合約終止後應結算版稅等約定，縱合約嗣後終止，對於終止前已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受影響，原告就已錄製之錄音及錄影著作，仍得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版稅收入，業如前述。從而，被告主張以前開版稅互為抵銷之抵銷抗辯，洵無可採。

　㈥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就原告如附表三甲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甲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甲欄所示有理由部分，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4條及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劉家凱間詞曲授權約定：乙方（即被告）於臺灣地區所收取之使用報酬之結算，分別以每年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為每年每季之結算截止日，並於各該結算截止日後60日內開立支票連同收益報表一併交予甲方（即原告）。…。乙方於臺灣地區以外之使用報酬，應待乙方自臺灣地區以外之本合約著作代理公司轉付後，以乙方所得之淨額為計算之基礎，依本合約所定比例分配使用報酬支付予甲方等內容，足認被告之前開給付已定有確定期限。又環球音樂公司係於108年4月15日給付107年7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之版稅予被告，有前開該公司函文可佐，揆諸前開約定，足認原告主張被告應於收受環球音樂公司前開給付後之108年6月30日加以結算，並於其後60日內給付予原告等語，尚屬可採，而被告迄今仍未為給付，則被告自108年8月3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甲欄所示金額自108年8月30日起，按法定之週年利率5%給付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⒉就原告如附表三丙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丙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丙欄所示有理由部分，依系爭唱片續約第1條約定：原合約（即系爭唱片合約）第6.5條規定之結版稅時間，每半年結算改成每3個月結算1次，以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為版稅結算日，並於60日內提供版稅報表及支付乙方（即原告）等內容，足認被告之給付已定有確定期限。則原告主張被告應於附表二編號7所示協議合約屆滿日（即110年6月30日）後之同年12月31日進行結算，並於其後60日內給付予原告等語，尚屬可採，而被告迄今仍未為給付，則被告自111年3月2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丙欄所示金額自111年3月2日起，按法定之週年利率5%給付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⒊就原告如附表三丁欄部分之請求：

　　原告如附表一丁欄所示請求中，如附表三丁欄所示有理由部分，原告請求被告就如附表三丁欄所示金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20日（北院卷一第357頁）起，按法定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原告吳青峰、史俊威之詞曲授權合約第3條約定、原告謝馨儀、何景揚、龔鈺祺及劉家凱與被告間詞曲授權約定之法律關係、系爭唱片合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三「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其中如附表三甲欄所示金額自108年8月30日起，其中如附表三丙欄所示金額自111年3月2日起，其中如附表三丁欄所示金額自112年5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關於原告勝訴部分，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張玫玲　　

==========強制換頁==========

附表一 原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原告名稱/請求項目與金額 甲 ------- 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乙 -------- 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丙 ---------- 積欠騰訊集團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丁 -------- 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合 計 吳青峰 1,622,418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39,635,617元    （b） 19,126,152元      （c） 1,000,000元   史俊威 45,602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21,125,579元    （b） 3,192,930元   謝馨儀 873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7,899,128 元（應為17,989,128元）    （b） 101,208元   何景揚 348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7,887,395元    （b） 0元   龔鈺祺 2,367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9,713,865元    （b） 1,824,451元   劉家凱 786元 14,232,675元 （a） 3,621,894元 32,478元 18,090,248元    （b） 202,415元   利息起算日 108年8月30日 108年11月30日 111年3月2日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備註：見原告所提出附表4所示內容（北院卷一第331頁、第333頁）      

==========強制換頁==========

附表二 被告與騰訊集團簽署之合約

編號 甲方 乙方 開始日 期（西元） 結束日期（西元） 合約內容 合約預付  款 卷證 出處 1 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被告）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177頁至第183頁 2 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185頁至第205頁 3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17頁至第237頁 4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39頁至第255頁 5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57頁至第259頁 6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61頁至第284頁 7 騰訊音樂娛樂（珠海）有限公 司 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 OOOOOOO OOOOOOO ○○○○○○○○ ○○○○○○ 北院卷一第285頁至第307頁       ○○○○○○  

==========強制換頁==========

附表三  各原告所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原告名稱/請求項目與金額 甲 ------- 積欠詞曲版稅部分 乙 --------積欠《再遇見》演唱會演出酬勞部分 丙 --------積欠騰訊集團各公司視聽、錄音、詞曲著作版稅部分 丁 ----------積欠「我賴你」單曲版稅部分 合  計 吳青峰 1,622,418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5,269,519元 史俊威 45,602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92,703元 謝馨儀 873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974元 何景揚 348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449元 龔鈺祺 2,367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9,468元 劉家凱 786元 （此部分業經駁回） 3,621,894元 25,207元 3,647,887元 

==========強制換頁==========

附表四

編號 主文 原告 擔保金額 反擔保金額 1 第一項 吳青峰 175萬元 526萬元 2 第二項 史俊威 123萬元 369萬元 3 第三項 謝馨儀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4 第四項 何景揚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5 第五項 龔鈺祺 121萬6,000元 364萬元 6 第六項 劉家凱 121萬5,000元 364萬元 

 



